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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學者對於馬來西亞華人社團的研究多數專注於族群、組織沿革、政

治影響力等等方面的研究。然而，筆者在馬來西亞的田野調查中發現了馬來西亞

華人社團另一個有趣的議題。 

 

海外華人向來是以家族企業的經營模式聞名，但是在馬來西亞卻曾經出現過

以華人社團為名的合資式控股公司，例如：嘉應控股公司、馬化控股公司等。這

些控股公司的資金來自於所有馬來西亞華人的投資；控股公司的董事由社團中德

高望重者擔任。 

 

之前的文獻對於這些控股公司的成立意義各有不同的解釋，不外乎基於對未

來政治環境的恐懼與提升華人的經濟地位。不論華人社團控股公司成立意義為

何，在馬化控股公司打響募集資金第一炮後，馬來西亞華人世界紛紛興起一波「社

團公司化」的風潮。 

 

然而，這些控股公司在實際運作時卻是弊病叢生，完全不見當初所說的偉大

目的。一方面是由於政府的合作社法令規定不周全而且政府也未善盡監督者的角

色；另一方面是由於一些有心人士趁機五鬼搬運、掏空公司資產。因此，使得馬

來西亞華人的「大民族企業」美夢很快就驚醒。 

 

接著，從馬來西亞華人金融危機的處理中，可以看出馬來西亞政府漠視華人

族群利益的作法。從頭到尾，除了看到馬來西亞政府清算華人資產以及離間華人

間關係外，並沒有看到政府作出能夠歸還華人存在控股公司錢的實質作為。因

此，原本是為了提升華人經濟地位的控股公司，不但變成有心華人大撈同胞黑心

錢的公司，也成了馬來西亞政府清算華人資產與離間華人關係的大好機會。此波

馬來西亞華人社團公司化的浪潮帶給當時馬來西亞華人社會的是「痛苦」而非「控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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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of research to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of domestic scholar are absorbed in the studying of 

the respect, such as ethnicity, organizing evolution, political influence,etc.  However, I have found 

another interesting topic of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i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Malaysia.  

 

Each there ar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in the establishment meaning in these companies of document 

before this, nothing more than on the basis of the fear and improving Chinese's economic status to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future. No matter these companies of Chinese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why it 

will be meaning, these companies indeed cause a agitation in Malaysian Chinese world.  

 

However, these companies are that the disadvantage grow thickly in actual operation, the great purpose 

that said originally that totally disappear. On one hand because the government's decree of cooperative 

society can not stipulate thoroughly and the government has not been good at trying the supervisor's 

role best ; On one hand because some Chinese selfishness cause these companies damage. 

 

Then, from the treatment of Malaysian Chinese financial crisis, we can find out that Malaysian 

government ignores the practices of the interests of Chinese.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Malaysian 

government didn＇t do anything for the crisis. However, these companies didn＇t achieve the aim of 

improving Chinese economic status. Therefore, these companies to Malaysian Chinese is something 

pain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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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中國傳統的社會有一套網絡關係，是建立在血緣、業緣與地緣之

上，因此早期許多團體組織設立的目的就是要團結和強化自身與彼此間

的關係，而海外華人離鄉背井，更是需要發展屬於自己的社會組織。海

外華人移民的特色是缺少本國政府的支持，因此早期華人的海外移民是

被視為違反政府法令。職是之故，所以早期華人移民海外皆是靠自己的

力量，直到 1893 年清朝政府才解除華人移民海外的禁令。 

 

早期華人移民至馬來西亞可以分為兩種模式：以親屬關係為基礎的

和契約制的移民。早期華人的移民必須面臨許多的挑戰，例如清朝法律

的懲罰、中國官吏的壓迫、航行的風險、移民至新環境的適應問題等等，

所以早期的華人移民必須靠著宗親關係互相幫助，方能站穩移民海外的

第一歩。當他們海外事業有了基礎後，便開始招募親戚一起移民海外奮

鬥，在這樣的循環結構下，親屬關係制成為華人移民的重要模式。另一

種模式是契約移民，會選擇契約移民的華人幾乎都有著貧困、海外沒有

親戚支助的背景。所以他們必須先預支船費，在抵達目的地之後，契約

移民再以勞力的方式來償還預支的船費。 

 

華人移民的社會和語言背景及移民過程的特性決定了早期華人社

會的組織和結構。海外華人不同的語言和區域特徵使得他們各自成立代

表其方言的會館；因此馬來西亞早期的華人社會結構就是由這些血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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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親會、地緣性的會館所構成。
1

 

在 19 世紀以前不少會館的先導組織是義山機構，有些會館和宗祠

的先導組織則是寺廟。
2
這些先導組織是早期華人移民的宗教中心及福

利中心，主要工作是接濟新客、調解糾紛、介紹工作和處理養生送死的

事務。隨著華人人口的增長和經濟活動的發展，宗祠、會館及社團相繼

成立，以照顧同鄉的各項福利。這些華團組織扮演著協調與促進各地區

開發和地方上華人社區指導機關的重要角色。
3
或許是馬來西亞早期華

人社會的分工還不是很細，所以這些華團往往需要扮演整合所屬華人族

群的政治、經濟及社會資源的角色。 

 

然而隨著馬來西亞的現代化與資訊的發達，馬來西亞華人在各方面

幾乎都不再需要會館的扶助，例如早期移民至馬來西亞的華人要找工

作，由於人生地不熟，所以需要透過所屬的會館幫忙安排；現在的華人

如果要找工作，不外是透過報紙、網路、朋友介紹，會去找會館幫忙的

實在少之又少。另外，早期華人所形成的網絡能夠避免因為資訊的不

足、法律制度不健全、市場機制不完全等因素所造成的損失，因此華人

如果都是和有網絡關係的人交易，不但可以掌握交易對象的背景，而且

也比較容易評估交易對象的信譽。
4
不過隨著資訊的發達與透明化，以

                                                 
1 顏清湟《華人歷史變革 1403-1941》，收入於林水檺、何啟良、何國忠、賴觀福合編《馬來西

亞華人史新編》，馬來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頁 3-7。 
2 馬來西亞的華人社會，先有寺廟的建立，而後才有會館的創辦。麻六甲的青雲亭是馬來半島最

古老的寺廟，興建於 1673 年，比馬來西亞最早的華族會館—檳城嘉應會館，還要早 128 年。它

是葡萄牙人政府委任第一位華人甲必丹(captain)鄭甲所建立。而歷來的麻六甲華人甲必丹，都

由青雲亭亭主擔任，所以青雲亭亭主就是當時麻六甲華人的領袖，可說是廟宇政治化的時代。

參閱 2000/06/01 星洲互動，謝詩堅（1984 稿）。 
3 劉慧妮《客家會館在馬來西亞多元社會中的變革》，行政院客委會《2003 客家‧族群‧多元文

化學術研討會論文手冊》，2003 年，頁 1-9。 
4
 蔡俊雄《跨國商樣網絡與東南亞華人經濟成就》，韓山師範學院學報，第一期，2000 年 3 月，

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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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的結社形態的出現，華人有更多的管道可以評估其交易對象，不見

得需要侷限於會館這個小圈子。因此過去會館所負責的接濟新客、調解

糾紛、介紹工作和處理養生送死等等的工作，在現今的馬來西亞社會

下，會館似乎已經無用武之地。 

 

所以在這樣的時代變遷之下，會館原本所扮演的功能勢必會有所改

變，並且進一步改變華人社會的面貌。本文探討的主要方向是會館在經

濟上的角色變化：八 O年代後，華人會館、社團紛紛向所屬的鄉親、團

員鼓吹藉由眾人力量成立公司的好處，因此在當時出現了許多以會館或

社團為名的合作社或公司。令人好奇的是，在海外的華人世界中，無論

工與商，大多是以家族企業經營的型態。這些我們所知道的海外家族企

業不但資產龐大、關係企業繁雜，與當地政治人物間的關係也非常好。

然而，有異於上述而在馬來西亞的華人社會中竟出現了一種以會館或社

團為名而成立的公司。這究竟是什麼緣故呢？再者，這些以會館或社團

為名的公司與其會館或社團間的關係又是如何呢？筆者對此問題深感

興趣，認為這種出現於獨特歷史背景下的企業型態竟富含極為深刻的政

治經濟學內涵，是歷史發展過程中被忽視的一角，但卻極具有理論與實

踐內涵的一個現象。順此興趣，本論文之研究目的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

的探討： 

 

（一）過去馬來西亞華人會館存在的功能，例如接濟新客調解糾紛、介

紹工作和處理養生送死等等的工作，隨著馬來西亞的現代化，逐

一來檢示過去這些會館的功能，幾乎都已經失去了表演的舞台。

然而，這些華人會館仍然存在於今日的馬來西亞。那麼這些華人

會館是否有所改變，方能繼續存在於今日的馬來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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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人社團或會館是以「照顧同胞」為目標，公司經營卻是以「營

利」為目標。兩者之間明顯是有衝突的，為何在當時能並存呢？

再者，華人企業的經營模式大多是以家族企業為主，為何在馬來

西亞的華人會出現以會館或社團為名來成立公司呢？ 

 

（三）這些以會館或社團為名的公司，是由會館或社團的活躍份子出面

向其鄉親或會員募集資金而成立的，那麼這些公司與會館或社團

間的關係為何？ 

 

（四）馬來西亞政府之所以推動新經濟政策就是要保護馬來人的經濟地

位，稍稍抑制華人的經濟活動，那麼馬來西亞政府對於這些以華

人會館或社團為名的公司態度為何？再者，政治與經濟向來是密

不可分的，因此馬來西亞華人政治領袖與這些華人會館或社團為

名的公司是否有關聯？ 

    

國內文獻對於馬來西亞華人會館的研究本來就不多，就算有也大多 

是著眼於歷史方面的研究，但是過去華人會館的功能已經隨著馬來西亞

國家的現代化產生了變化，而且歷史研究的文獻已無法提供我們足夠的

解釋。因此，筆者希望透過本論文的研究分析華人會館在時代的變遷

下，會館功能所產生的變化。接著並進一步從「青團運合作社風暴」來

來處理馬來人與華人族群間既是對抗也是合作的關係。當年曾轟動全馬

來西亞的青團運合作社風暴說明了為何在馬來人與華人競爭資源的狀

況下，當時爭奪國內經濟社會資源的馬來人與華人兩大族群，卻會有兩

大族群中的高層階級互相合作的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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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論文的研究時間設定為 1971 年到 1990 年間；以 1971 年作為研 

究起始年除了因為 1971 年是馬來西亞新經濟政策的起始年，也是創立

馬化控股公司的年代。
5
而且有了馬化控股公司的成立，方能使得各地

會館群起效尤，帶領華族向經濟領域進軍，掀起一波合作社風潮。然而，

這一波「民族大企業」的美夢並沒有持續很久，合作社風暴在 1986 年

由青團運合作社資產被凍結而開始爆發，故將本研究時間定在 1970 年

到 1990 年之間，正好可以觀察這些以會館或社團為名的公司在馬來西

亞華人社會中從盛極一時到一文不值的歷程，但是本論文研究將不會自

限於此一時空之中 

 

研究上的限制可以分為兩個部分來談：1.原始資料的限制，由於國

內外學者對於華人會館公司化方面的議題並無太多的著墨，因此本文的

原始資料將以訪談、參與觀察以及當地報社簡報資料為主，相關文獻分

析為輔。2.研究者的限制，當初會將自身金錢投入這些以會館或社團為

名的公司的華人，大多集中於西馬一帶。再者，這些華人大多把這波八

O 年代的華人金融風暴視為一種恥辱，因此多數人不願意去談及相關的

往事。所以在這些限制之下，作者在蒐集第一手相關資料時顯得困難重

重，然而有賴當地友人的介紹之下，作者有幸能夠訪問當時曾經參與過

嘉應控股的小股東、董事以及一些嘉聯會相關人士，例如擔任過嘉聯會

副主席的林偉江先生。另外，八 O年代的華人金融風暴對於當時整個馬

來西亞社會產生很大的衝擊，因而作者推測這種全國性的事件，當地媒

體一定有很多的相關報導。然而由於作者無法進入西馬報社的檔案室，

                                                 
5 馬華公會于 1975 年 5 月 18 日創辦了馬化控股公司。 

詳見http://www.mca.org.my/chinese/background/background_history.asp#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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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好在友人的介紹之下，轉往拜訪東馬的美里報社，尋找當時相關的新

聞報導資料。所以在上述的限制之下，作者將以自行在馬來西亞進行田

野調查所獲得的資料，並且加上美里日報的相關新聞來說明馬來西亞華

人會館角色轉變所造成的八 O 年代華人金融風暴。 

 

第三節  文獻回顧 

 

一、會館在馬來西亞的發展 

 

由林水檺、何啟良、何國忠、賴觀福合編的《馬來西亞華人史新編》

是由二十多位土生土長的馬來西亞學者透過其親身經歷所描繪出在獨

立前和獨立後數十年來華人社會各種發展和變遷，因此在此書所收錄的

每篇文章中，對於馬來西亞當時社會的描述都是非常詳實的。
6

 

其中對於本論文最有參考價值之處在於該書對馬來西亞華人政

治、經濟領域方面詳盡的描寫。透過此書可以知道馬來西亞華人的經濟

地位轉變深受當時執政者影響，例如獨立前在英國殖民勢力的統治下，

華人經濟地位居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的中間商角色；在獨立之後，在

馬來民族主義的壓迫下，華人的經濟地位成了次等的馬來西亞公民。另

外，該書對於馬來西亞華人鄉團組織的記載也相當完備，透過該書的記

載可以知道傳統華人鄉團的發展歷程以及因應現代社會發展所產生的

變化。因此不但可以從該書了解到馬來西亞華人經濟地位的消長情形，

也可以從中得知馬來西亞傳統華人社會組織的變化。 

 

                                                 
6 林水檺、何啟良、何國忠、賴觀福合編《馬來西亞華人史新編》，馬來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 

1998年，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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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明歡的《當代海外華人社團研究》對於現今海外華人社團功能的

描述非常清楚，李教授認為現在的華人社團不再只以當地國華人社會的

活動為範疇，而且許多社團的宗旨都是為了要爭取華人在當地國的合法

權益。
7
例如嘉聯會在 1989 年大會中通過決議要求馬來西亞政府接受各

族專才給予獻身機會，為國家開發資源，尋求經濟鞏固；在一九九O年

後推出的國家新經濟政策，應平等照顧各民族的利益，不要太過於偏重

於土著與非土著的比例；呼籲在國家經濟諮詢理事會上擔任理事的華裔

代表，盡力爭取制定公平的新經濟政策。
8
因此從李教授的見解以及作

者所提出的例子中，足以說明會館功能演變與時代變遷間的關係密切。 

 

 

二、會館在經濟上的角色 

 

在馬來西亞的華人除了出現家族企業外，也出現由華團出面集資所

形成的商業團體。
9
筆者稍稍整理了幾位學者有關社團為何會成立控股

公司的觀點如下： 

 

（1）市場交易風險高：蔡俊雄在《跨國商樣網絡與東南亞華人經

濟成就》一文中指出東南亞華人所形成的網絡能夠避免因為資訊的不

足、法律制度不健全、市場機制不完全等因素所造成的損失，因此華人

如果都是和有網絡關係的人交易，不但可以掌握交易對象的背景，而且

也比較容易評估交易對象的信譽。 

 

                                                 
7 李明歡《當代海外華人社團研究》，廈門 : 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 年，頁 1-12。 
8 詳見嘉聯會第三十八屆決議文  網址：http://www.kayinchu.org/thirtysix.htm
9 例如在嘉聯會第二十八屆(1979 年)的會務方面議決， 以大會名義敦請丹斯里拿督李萊生局紳 

出來領導，策劃成立嘉聯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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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社團除了提供網絡作為從事商業活動的比較利益外，華人社團

也扮演著制裁者的角色。在一個封閉的華人社區中，訊息的傳遞十分快

速，一個違背誠信的華人馬上就會傳遍整個華人社區。因此馬來西亞的

華人社團透過這種既有的社團網絡進一步籌組以控股公司形式出現的

企業。例如以客家人為主的馬來西亞嘉應控股公司，以海南人為主的海

南控股公司，以福建人為主的福聯控股公司等，都是華人社團向鄉親募

集資金所組成的控股公司。
10

 

（2）513 事件之後的威脅：在馬來西亞獨立初期，華人以承認馬來

人在政治上特權的方式獲得了平等的公民權和自由的經濟活動。但是在

1969 年爆發 513 事件之後，整個社會重新改組，迫使華人必須在馬來人

的政治與經濟權力中尋求新的生存發展空間。 

 

在政治上，有鑒於巫統的政治聯合，使得馬來人不斷地獲得成功。

因此各個華人族群之間一定要加強團結，才能面對在 513 事件之後政治

上的困境。在經濟上，華人企業在 513 事件之後備感威脅，一些華人因

而透過傳統的社團來動員資源。例如馬華公會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于

1975 年 5 月 18 日創辦了馬化控股公司，希望馬化控股公司能在馬華公

會的號召下，不但能募集華人的資金，同時也能夠得到華人的支持，以

保持參與國內主要的經濟領域。
11

 

（3）提高族人經濟地位與因應產業現代化的衝擊：黎秋山認為海

外華人社團在二次大戰期間，華人社團被迫解散、停止活動。在戰爭結

                                                 
10 蔡俊雄《跨國商樣網絡與東南亞華人經濟成就》，韓山師範學院學報，第一期，2000 年 3 月，

頁 5-8。 
11 李一平《試論馬來西亞華人與馬來人的民族關係》，世界歷史，第五期，2003 年，頁 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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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後，華人社團才恢復生機，發展迅速、活動範圍不斷擴大。例如在馬

來西亞客家人所組成的嘉應總會不只發揚中華傳統文化、培育民族意識

外，嘉應總會為了讓同鄉適應當地經濟環境急劇變化，並且改善和提高

同鄉的經濟地位，於是在 1979 年 8 月 29 日籌組嘉應控股公司。
12

 

另外，王望波則是認為在馬來西亞的華人家族企業在面對外有政府

政策歧視、國營企業與外國跨國企業的打壓，內有華人大企業彼此間的

競爭，使得許多華人家族企業暴露出在經營上的缺失，例如資金不足、

財務不透明、缺乏專業人才與不重視研究創新等等。 

 

為了要讓馬來西亞的華人家族企業有更長遠的發展，王望波提出了

一些建言，其中作者提出透過「資本大眾化」的方式，
13
不但可以打破

家族式經營模式，而且可以吸收多方資金、也有利於與當地人士、民族

的利益結合，1975 年成立的馬化控股公司就是在這樣的概念下所成立

的。
14

 

（4）重新聯繫馬華公會和社團的關係：王伯群指出馬華公會在 1969

年 5 月的大選中敗北，該黨的主席李三春呼籲華人社區應團結起來，共

同面對新經濟政策。因此成立馬化控股有限公司，希望透過該公司結合

各個家族與民間社團、宗族所擁有的資產，以便對付新經濟政策所造成

的發展限制。 

 

事實上，成立馬化控股有限公司背後的政治目的則是馬華公會更重

                                                 
12 黎秋山《海外華人社團》，八桂僑史，1997 年，第 3期，頁 51-53。 
13 實行資本大眾化，採用股份有限公司的組織結構有利於打破華人傳統的家族式經營方式，進

而使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開。 
14 王望波《東南亞華人中小企業的發展方向》，華僑華人歷史研究，1997 年，第 3期，頁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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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動機。因為該黨在 50 年代與這些華人社團關係密切，然而在 1969

年大選的挫敗，證明了兩者間的關係漸漸疏離，所以希望透過建立馬化

控股有限公司來重新建立各地華人社團與馬華公會的關係。
15
不管馬華

公會成立馬化控股的目的為何，馬化控股的確是華人社團(會館)公司化

的發起者，有了馬化控股的典範，各地會館方能群起效尤。 

 

本論文的文獻回顧除了參考馬來西亞華人會館的發展過程以及為

何華人會館會涉及經濟領域的原因外，也參照Carlos Teixeira《Building 

An Ethnic Economy In Toronto, Canada 》16
以及Mattar, Yasser《Arab 

ethnic enterprises in colonial Singapore: Market entry and exit 

mechanisms 1819-1965》兩篇文章，
17
前文以移民至加拿大的葡萄牙人

為例，後文則是以新加坡的阿拉伯人為例。兩篇文章的相同點在於說明

在加拿大與新加坡的種族，如何運用其「種族」資源(例如，家庭，朋

友和社區支持)，並且在「種族」網絡的支持下，成功的發展他們的企

業。因此，這兩篇文章對於特定種族在發展其經濟活動時，是如何克服

所遭遇到的困難與挑戰的描述，可以作為本論文在說明族群間如何在經

濟社會資源上既是競爭也是合作關係的輔佐資料。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分析架構 

 

一、研究方法： 

本論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是文獻分析法 ( Document Analytical 

                                                 
15 王伯群，馬來西亞的華人企業巨頭，頁 191。 
16 Carlos Teixeira. 2001. “Building An Ethnic Economy In Toronto, Canada”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17 Mattar, Yasser. 2004. “Arab ethnic enterprises in colonial Singapore: Market entry and exit 
mechanisms 1819-1965” Asia Pacific Viewpoint 45 (2), 16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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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 和田野調查法 ( Field Study Method ) 。 

 

（一）文獻分析法：是指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之論文、書籍、報導、評

論、官方文書等等，針對與主題有關之記載加以比

對分析，以求對事實的接近。但是此種方法之最大

缺點，在於多數文獻之資料是二手傳播，或是作者

過為主觀之意見，不一定能反映事實的真相。 

 

（二）田野調查法：研究者到現場進行資料採集的一種研究方法。為了

取得第一手資料以及在論文中可能會形成的限

制，筆者預計在 2004 年中前往馬來西亞進行田野

調查。進行研究步驟如下：( 1)資料蒐集如：前往

馬來西亞國立大學圖書館、馬來西亞華社研究中心

等，以便於取得第一手的文獻資料。(2) 現場工作

如：對嘉應控股的股東、董事以及一些嘉聯會相關

人士進行訪談，期望透過訪談的過程中，可以對馬

來西亞華人會館公司化有更深一層的認識了解。(3) 

資料處理如：建立檔案、分類整理、進行資料內容

分析等。 

 

二、分析架構： 

移民至海外的華人大多固守著傳統價值觀念，同時也保留著許多原

有的體系，例如海外華人的會館、秘密會社。但是為了要因應當地文化、

社會的變遷，華人的傳統組織會產生許多調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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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此可以探討社會學家和人類學家對於「文化變遷」或「社會

變遷」的概念解釋：Malinowski對於文化變遷的定義是，「現存的社會

秩序，包括它的組織、信仰和知識、以及工具和消費者的目的，或多或

少地發生迅速改變過程」；史萬生（Guy E.Sanson）所指社會變遷的定

義也很廣泛「係指一個結構裡之差異。此種差異是由該結構之外來因素

所引起，並經歷一段時間才產生的」。
18

 

另外，楊銀興曾舉出幾位學者對社會變遷所下的定義作為說明：（1）

龍冠海：社會變遷是社會生活或社會關係體系的變異；（2）蔡文輝：社

會變遷係指以社會互動和社會關係所構成的社會結構裡的結構與功能

上的變遷；（3）張鏡予：社會變遷是指社會生活方式的改變而言。所謂

生活方式的改變。包括社會組織、社會關係、行為模式、民俗、民規

（Mores），以及社會風氣及習性等等；（4）藍迪斯（Judson R.Landis）:

把社會變遷看做是一個社會裡社會關係之結構與功能的改變。
19
綜合以

上學者觀點，文化變遷可說包括社會結構、制度、人群關係、與生活中

所遭遇的一切情形，因此，文化變遷不僅是社會結構的重組改變，也是

人們態度行為與價值觀念的變更。 

再者，回顧馬來西亞華人政治與經濟地位的變化，馬來西亞在獨立

前歷經葡萄牙、荷蘭、英國和日本的統治，華人經濟地位在各個不同領

導者的統治下呈現出不同的風貌。西元 1511 年為起點，馬來西亞獨立

                                                 
18 郭勝宇，《文化變遷中馬來西亞華人傳統社會組織的適應模式》，1998 年，南華亞洲太平洋研

究所碩士論文，頁 6-8。 
19 曾玉慧，《台灣幼兒教育券之社會運動研究以「一O一八為幼兒教育而走」為例》，嘉義大學幼

兒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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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施行新經濟政策作為兩個分水嶺，試著探討馬來西亞華人經濟地位的

變化。 

 

在 1511 年之前，馬來西亞一直處在傳統的諸侯國家狀態，西方殖

民者並未對其產生影響，同時定居在此的華人數量也很少，因此並沒有

對當時的馬來西亞社會發生作用。然而在 1511 年之後，馬來西亞傳統

的的社會結構開始改變，其原因一方面是西方殖民者的的入侵打破了傳

統的政治和經濟結構，並且帶來一系列的影響；另一方面是華人移民的

逐步增加，開始形成華人社會，進而改變馬來西亞人口的族群結構。華

人與殖民者共同開發馬來西亞並且使得馬來西亞的傳統性社會結構逐

漸被殖民性社會結構所替代。 

 

在葡荷統治時期，華人大多是商人從事貿易活動，但由於葡荷的壟

斷、強制、高關稅的政策，使得華商的貿易逐漸從馬六甲轉移到其他地

區。另外，此時期的華人也有從事店主、手工業工人、種植者及錫礦的

開採和銷售。
20
整體來看，葡荷人為當時的殖民者而且經濟上壟斷香料

等貿易，其政治經濟地位均居中；華人的人口少，經濟活動範圍僅限於

貿易與商業，其政治經濟地位均居低；馬來人的封建地位在馬六甲以外

的地區仍然繼續存在，因此政治地位居高，而經濟方面是傳統農業與手

工業，其經濟地位居低。 

 

在英國殖民統治早期（1786-1895）英國人取代葡荷人成為殖民者，

其政治地位向上攀升，經濟地位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是向上攀

升；華人的政治地位基本上沒有變化，但經濟地位隨著殖民開發的進展

                                                 
20 林水檺、駱靜山合編，馬來西亞華人史（馬來西亞留台校友會聯合總會，1984 年），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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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推進；馬來人的政治地位隨著英國人統治區域的擴大而下滑，經濟

地位則是保持在低位。 

 

到了英國殖民統治中期（1896-1941）後，英國人在馬來西亞的殖

民統治更加鞏固和深入，政治地位居三者之首。同時由於工業和金融資

本的投入，使英國資本控制了馬來西亞的主要經濟命脈，其經濟地位也

是居於首位；華人的政治地位並沒有任何大變化，仍是居於最低的地

位。經濟地位則居中位，在特定產產則是有特別突出的表現；馬來人的

政治地位降至英國人之下，華人之上。經濟地位則是沒有任何的變化，

仍是居於低位。 

 

在日本短暫佔領時期（1942-1945），日本人取代英國人殖民地位並

且實行軍事殖民統治和經濟掠奪政策，日本人在政治與經濟地位均居高

位；馬來人中的蘇丹及激進民族主義者與日本人合作，其政治地位上

升，經濟地位則無變化；華人的情形最為不幸，政治與經濟地位均退居

低位。 

 

最後是獨立前的英國殖民統治後期（1945-1957），英國人的政治地

位逐漸下降，最後退出馬來西亞，但是經濟地位仍然居於高位；華人政

治地位稍有上升，經濟地位也恢復到介於英國人與馬來人之間的地位；

馬來人取代英國人接掌馬來西亞成為主要統治民族，政治地位居於高

位。但是經濟地位沒有變化，仍居於低位。 

 

到了馬來西亞獨立之後，華人的政治地位顯然無法跟馬來人相比，

而且華人的經濟地位雖然也受到馬來人政府的打壓，但是並沒有太大

的影響。總體而言，在工業和農業方面，以英資為主的外國資本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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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馬的經濟命脈。特別是在大企業方面，外國資本幾乎壟斷了工農

業；華人在整體上居第二位；馬來人仍居第三位。在非大企業的工農

業方面，華人在工業上居首，馬來人在農業上居首。
21

 

再來是在新經濟政策實施後，由於資源都被馬來權貴與華人資本

家所掠奪，因此在 1970 年到 1976 年的統計數字中，馬來人與華人族

群中、下階層所得的狀況並沒有因為新經濟政策的實施而改善，反而使

得整體社會的貧富差距更為惡化。本論文即藉由上述學者的觀點來說明

海外華人在馬來西亞所組織的傳統會館在文化與社會的變遷下，為了適

應新的環境而有的改變。 

 

傳統華人社會組織

馬  來  西  亞 

馬
來
西
亞
社
會
變
化
的
衝
擊

馬
來
西
亞
政
府
政
策
變
化 

跨
國
企
業
潮
流
影
響 

傳統華人社會組織的轉型與挑戰 

移民 

 

 

 

 

 

 

 

 

 

 

 

 

                                                 
21 韓方明，華人與馬來西亞現代化進程（北京市：商務印書館，民國 91 年），頁 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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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經濟政策中政治與經濟掛勾的困境 

 

第一節  實施新經濟政策的背景 

 

馬來西亞於 1957 年 8 月成為獨立國家，西方殖民馬來西亞的歷史

就此結束。殖民統治時期所形成的殖民性社會結構由於馬來西亞的獨立

發生了變化，這個變化絕對是馬來人歷史上重大的轉折，因為馬來人取

代了英國殖民者成為實際掌握國家權力的種族。再者，馬來西亞一獨

立，華人社會便面臨兩個重大課題：一個是華人該如何面對「馬來亞是

馬來人的馬來亞」口號為象徵的「馬來人優先政策」；
22
另一個是如何對

付由於施行「新興工業法案」而引進的外國大資本。這兩個重大課題對

華人社會來說衝擊很大，因為華人必須重新尋找在政治與經濟活動中與

馬來人合作的途徑與方式，並且在經濟活動中獨立地與外國資本競爭。 

 

馬來西亞過去在被殖民時期所形成的殖民性社會結構，看在如今

執政的馬來人眼中急欲使其解體，並且希望能塑造一個屬於馬來人的

社會結構。因而在馬來人執政後，馬來西亞政府就陸陸續續採取一些

具體的措施來保護馬來人。從殖民性社會結構演變到屬於馬來人的社

會結構這段過渡時期，華人在經濟上的成就顯然成為馬來人的眼中

釘，因而在日後政策的擬定上，便採取一些具體的措施來抑制華人的

經濟活動，並且賦予馬來人特權藉此來提升馬來人的經濟地位。 

 

華人在馬來西亞發展歷史上的經濟地位，一直是居於殖民者與馬

                                                 
22 李思涵，東南亞華人史(五南出版社，2003 年 11 月)，頁 64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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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人之間的地位。然而，由於華人多為小規模企業的特性，使得馬來

人處處都看得到華人企業，進而認為華人獨占馬來西亞的經濟成果。

可是事實上，儘管華人註冊的商號佔馬來西亞註冊商號的多數、儘管

外商大多聘用華人擔任高級職員，但是在馬來西亞的經濟活動中，華

人所佔的份量仍低於其人口比例。
23

 

另外，學者葉彥邦在下表中也指出 1970 年時，所有登記有案的

公共和私人股份有限公司所擁有的股份和資產中，華人擁有 22.5％，

馬來人擁有 1.9％，印度人擁有 1％，外國人擁有 60.7％。所以事實

上，馬來西亞的主要經濟活動是掌握在外國人手中。 

 

 

表 2-1 1970 年馬來西亞種族別及企業別(有限公司)資本額比較表 

 

資料來源：葉彥邦，馬來西亞新經濟政策對當地華人之影響，頁 191。 

 

 

                                                 
23 根據 1969 年的統計，在全國人口中佔 35％的華人只擁有國內註冊有限公司股權的 22.8％，

外國人卻擁有 62.1％。見駱靜山，「大馬半島華人經濟的發展」，馬來西亞華人史，林水檺、

駱靜山合編（雪蘭莪：馬來西亞留台校友會聯合總會，1984 年），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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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在殖民性社會結構與馬來人為主的社會結構中的這段過

渡時期，其特徵是殖民性社會結構與馬來人為主的社會結構並存。華

人的經濟地位雖然有受到馬來人政府的打壓，但是並沒有太大的影

響。總體而言，在工業和農業方面，以英資為主的外國資本掌握西馬

的經濟命脈。特別是在大企業方面，外國資本幾乎壟斷了工農業；華

人在整體上居第二位；馬來人仍居第三位。在非大企業的工農業方

面，華人在工業上居首，馬來人在農業上居首。事實是，馬來人在統

治馬來西亞的早期為了鞏固其統治權，並沒有對華人進行過多的壓迫或

干預，也沒有將馬來人的特權地位與華巫間的不平等待遇與以具體化。

馬來西亞政府之所以會施行對馬來西亞政治、經濟影響巨大的新經濟政

策係導因於 513 族群的暴動。這一次的衝突事件引發了後續很根本性的

變革。 

 

簡單來說，513 族群暴動的導火線根源於 1969 年的大選中，首都

吉隆坡的4個國會議席皆分別落入民行與民政兩個華人政黨候選人的手

中，因而讓吉隆坡地區的華人對於此次的勝利感到非常開心。從 5 月 11

日選舉結果揭曉後的當天傍晚到第二天晚上為止，民行黨與民政黨的支

持者在吉隆坡內舉行了喧鬧而且充滿挑釁意味的勝利大遊行，另外也穿

插了無數的小規模遊行。遊行隊伍多以機車或汽車的方式進行遊行，等

到行經吉隆坡內馬來人聚集之處時，則用馬來語高呼「馬來人去死，山

番們回到森林中去！」、「馬來人可以回鄉下去了！」、「吉隆坡現在是屬

於華人的」等等極盡侮辱與嘲弄的口號。
24
另外，此時巫統內部的權力

鬥爭也累積到一定的程度，年青的巫統極端派對以皇族後裔為主的東姑

保守派不滿，除了在黨內與黨外煽動反東姑的風潮外，也鼓勵馬來人給

華人一個教訓。 

                                                 
24 王國璋，馬來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唐山出版社，1997 年 6 月)，頁 1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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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人一連串的嘲弄下，加上年青巫統極端派得煽動，馬來人的憤

怒已經達到高峰。5 月 13 日傍晚巫統雪洲分部發起一場反制性的大遊

行，來自附近各地的巫統黨員聚集在巫統官員的官邸前，但是群眾在未

出發前就已經因為另外一個地區的馬來人已被華人攻擊的傳言失去控

制，紛紛前往華人聚集的鬧區攻擊、砍殺路人並且縱火焚燒華人的商店

與車輛，於是暴動爆發。 

 

5 月 14 日晚上全馬來西亞便進入緊急狀態，隔天由副首相敦拉薩

（Tun Abdul Razak）為首，總攬軍政大權的全國行動理事會成立。513

事件便在軍、警的鎮壓下於數日後落幕。但是已經造成華人死亡人數達

143 名、印度人 13 名、馬來人 25 名，如此慘重的人命傷亡以及龐大的

財物損失。 

 

513 事件造成的傷害不只是上述有形的損失，它也成了馬來西亞華

人心中的政治陰影。經過這場血腥的教訓，不僅讓華人政治膽量變小，

此後每遇局勢稍有緊繃則風聲鶴唳、囤積糧食。華人之所以會如此，是

因為暴動發生後，大舉進駐吉隆坡的軍、警又多為馬來人，自然在執法

上會比較對華人不利。另外，馬來西亞政府在當時也採取新聞封鎖的做

法，統一新聞的發佈。相較於之前選舉勝利華人囂張的作風，馬來西亞

政府這些做法自然使得華人更為收斂。
25

 

另外，由於 1969 年大選的挫敗以及 513 事件的刺激，新一代巫統

領導者透過國家機關的各種修法手段與政策措施，例如在 1971 年國會

重新開議後，政府提出的憲法修正案正式透過法律禁止馬來西亞人民質

                                                 
25 王國璋，馬來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唐山出版社，1997 年 6 月)，頁 10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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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憲法中有關國語(馬來語)、馬來人特別地位、馬來統治者(蘇丹)之地

位和主權以及公民權之條文。
26
也就是說馬來西亞人民不得在公開的場

合談論、討論或教授有關國語(馬來語)、馬來人特別地位、馬來統治者

(蘇丹)之地位和主權以及公民權等問題。此舉正式將馬來人的特權地位

與族群之間的不平等條文化，而 1971 年所頒布的新經濟政策更是激烈

地影響馬來人與華人的政治與經濟活動。 

 

 

 

 

 

 

 

 

 

 

 

 

 

 

 

 

 

 

                                                 
26 韓方明，華人與馬來西亞現代化進程（北京市：商務印書館，2002 年），頁 24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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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經濟政策的主要措施與問題 

 

實施期限長達20年(1971~1990)的新經濟政策是513族群暴動後的 

產物。由於巫統領導人與馬來社會普遍認為 513 暴動源於馬來人在經濟

上的嚴重落後與相對弱勢，因此最直接的解決辦法就是巫統透過其主導

的國家機關力量，不只是從憲法上去保障馬來人的特殊地位，而且必須

轉化為更具體有效的族群優惠政策，進而改變華人與馬來人間不均衡的

經濟發展。因此新經濟政策不僅僅是一個經濟政策，它所背負的政治意

涵更為濃厚。 

 

新經濟其最主要的目標是：提高收入水平和為不分種族的所有馬來 

西亞人增加工作機會而消除貧困；加快馬來西亞社會重組的過程，減少

和消滅各種族之間在經濟地位上的差別。
27
最終的目的在達成真正的國

民團結，政策制定者為追求前述目標的達成所立下的重要經濟指標在貧

窮率方面，「全體」方面要從 1970 年時的 49.3％，到了 1990 年要下降

到目標值 16.7％；「鄉區」方面要從 1970 年時的 58.7％，到了 1990 年

要下降到目標值 23％；「城鎮」方面要從 1970 年時的 21.3％，到了 1990

年要下降到目標值 9.1％。在公司股權的佔有率方面，「土著」方面要從

1970 年時的 2.4％，到了 1990 年要上升到目標值 30％；「其他馬來西亞

國民」方面要從 1970 年時的 34.3％，到了 1990 年要上升到目標值 40

％；「外國人」方面要從 1970 年時的 63.3％，到了 1990 年要上升到目

標值 30％。 

 

 

                                                 
27 George Cho, The Malaysian Economic：Spatial Perspectives（London Routledge,1990）,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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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新經濟政策下欲達成的重要經濟指標(％) 

事   項 1970年時的官方統計資料 1990 年時欲達成的目標 

貧窮率 

全體 49.3 16.7 

鄉區 58.7 23.0 

城鎮 21.3 9.1 

公司股權的佔有率 

土著 2.4 30.0 

其他馬來 

西亞國民 

34.3 40.0 

外國人 63.3 30.0 

來源：王國璋，馬來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頁 148。 

 

事實上，馬來人早在英國人統治下早已享受到一定程度的特權，在

馬來西亞獨立後的早期，這些憲法給予的權力也曾在政府的各項政策中

逐步得到擴張。其方式不外保護以及援助，保護的方式如保障馬來人的

土地權、部分商業執照的發放與政府部門中的大量工作機會；援助的方

式如提供貸款、訓練與商業地點的便利以及對馬來人的大量教育支助。

另外，雖然馬來西亞政府先後成立人民信託局(Majlis Amanah Rakyat)

及土著銀行(Bank Bumiputera)來直接涉入企業活動，但是規模畢竟有

限。 

 

然而新經濟政策中所給予國家機關在經濟領域上的主導與干預角

色，卻是革命性的。新經濟政策的重心在於「重組社會結構」，馬來人

以其政治上的優勢改變各種族間原有的財產權和就業結構，改善馬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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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落後的狀況並且試圖使其趕上其他民族。例如為了在短期內增加馬

來人的整體財富及扭轉傳統上不利於馬來人的經濟分工，決策者要求在

二十年的時間內讓馬來人在工商業的每一個領域達到至少 30％的參與

跟財富分享。於是私人工商界開始被規定保留至少 30％的股權及工作機

會給土著，並且要給予他們適當的訓練與機會，使土著得以參與企業的

管理與監督。依據馬來西亞政府對馬來人的扶助程度不同，其主要措施

可以分為三類： 

 

    一、專門扶助馬來人的措施 

    

    1.墾殖移民運動。為了幫助馬來人脫離貧困，馬來西亞政府從 1970

年到 1987 年，總共實施了 422 項墾殖計劃內，共開發土地 76 萬公頃安

置移民，其中 95％以上是土著馬來人。
28

 

    2.透過法律和政策，給予馬來人專門的保護措施。例如規定非馬來

人不得經營軍工、交通和水電等重要行業；新發的伐木、鋸木和印刷執

照以及石油、天然氣的銷售，只能留給馬來人及機構。 

 

    3.1975 年 5 月批准的「工業協調法」建立製造業申請准字制。規定

資本在十萬元以上，工人在 25 人以上的企業均得申請准字，並且須將

股權、董事會成員各 30％保留給馬來人，企業產品的 30％要分配給馬

來人及企業經銷，並雇用 50％的馬來人工人。
29

 

                                                 
28 韓方明，華人與馬來西亞現代化進程（北京市：商務印書館，2002 年），頁 260。 
29 葉彥邦，「馬來西亞新經濟政策對當地華人經濟之影響」，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 7卷第 1

期（民國 88 年 9 月），頁 19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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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繼續推行「馬來人土地保留法」，禁止非馬來人租購馬來人的「保

留地」。例如 1970-1983 年，政府共開發土地 983 與 408 公頃，其中 95

％分給馬來人及其企業機構；1980 年，聯邦土地局移民 64,063 戶到土

地開發區，其中馬來人佔 96.2％，華人僅佔 1.8％。 

 

   二、馬來人優先的措施 

 

   1.在貸款方面，規定金融機構優先提供低息貸款給馬來人，並且強

制規定金融機構，每年的信貸至少要拿出 20％發放給馬來人私人企業及

國營企業。 

    

   2.在政府租讓、出售國有土地方面，優先給馬來人及其機構。非馬

來人要取得一份土地，必須付出三分之一股權或三分之一的市場或是雇

用半數以上的馬來人工人為先決條件。 

 

   3.在教育上，各大學在招生方面實行馬來人優先政策，規定馬來學

生應佔的比例，並且對非土著學生入學名額加以限制。對中小學教育，

則採取限制華文中小學的發展，尤其是限制華文教育授課時間，藉此加

快同化華人教育的時間。另外，在新經濟政策期間，政府在高等教育方

面的投資從 1969 年的 2580 萬元增加至 1980 年的 35080 萬元，
30
這些增

加的巨額高等教育經費，則轉化為五所高配額保障馬來學生的新大學以

及幾乎由馬來學生壟斷的國內外深造獎學金。
31

                                                 
30 王國璋，馬來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唐山出版社，1997 年 6 月)，頁 150。 
31
 馬來西亞全國有十四所公立大學，以及約六百所私立學院。馬來西亞公立大學有五五％的名

額保留給占多數的馬來裔學生，卅五％給華裔學生、十％給印度裔學生，優秀的華裔及印度

裔少數族 裔學生受到配額制度的限制，往往只能就讀私立學院或出國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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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在此次的田野調查中也有發現這樣的狀況，就讀馬來西亞大學

中文系的陳同學表示：
32

 

馬來西亞政府除了用排除馬來人的方式來保障馬來學生外，也使用

加考「馬來文」的箝制方式來限制華人與其他非馬來人學生，因為華人

與其他非馬來人學生根本不可能會比馬來學生更懂得馬來文，所以華人

學生在擠入馬來西亞國立大學的窄門就更為困難。更遑論得到由政府提

供的出國深造獎學金。 

 

華人學生在面對這樣的困境時通常有三個選擇，進不了學費較為低

廉的國立大學，只好轉而考慮學費較貴由華人設立的私立大學，例如馬

華公會所設立的私立東姑拉曼大學。想要出國留學者，則有學費、生活

費較為低廉且生活習慣相近的台灣、大陸可以考慮；如果經費較為充裕

者，則多前往英國與澳洲留學。 

 

4.在就業方面，政府鼓勵更多的馬來人從事工商活動，對優先錄用

馬來人的企業給予各種優惠待遇。另外，在政府部門就業方面，根據馬

來西亞政府規定，外交部、內政部和警察機構馬來人應占 80％，在司法

部和海關應占 75％。這樣的措施確實反映各種族在政府部門就業的比例

上，1969－1973 年間招收的公務員中，馬來人占 98％。這樣的就業狀

況在軍警部門中更為嚴重，1969－1973 年間招收的軍警 99％是馬來人。

33
而在馬來西亞全國公務員中，華人只占 13.9％，大多數是國民學校教

                                                 
32 此次的田野調查時間為 2004 年 6月 30 日，前往國立馬來西亞大學圖書館時遇上馬來西亞大

學中文系的陳同學，並與其約定 7月 1日在雙子星大樓內的餐廳進行有關華人教育與青年人對

華人會館看法的訪談。 
33 到了 2004 年 6 月全馬來西亞 5萬 7千名警察中，華人只有 2279 人，而且半數是普通警察。

詳見「全國華裔警察只有 2279 人」，美里日報，2004 年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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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此措施無疑是要確保馬來人在政府部門中的特權地位，並且防止政

權不要落入華人手中。
34

 

    三、政府直接參與的措施 

 

前兩項措施中的政府主要是政策的制定者，實施對象是馬來人；政 

府在這項措施中不僅制定政策，而且直接參與實施。另外，前兩項措施

明顯的是專門扶助馬來人和馬來人優先的，此項措施則是針對全國各種

族實施的，馬來人優先的色彩與前兩項政策相較之下比較不明顯。其主

要措施有五項：
35

 

    1.公共援助計劃，政府直接提供財政援助給馬來西亞低收入或無收

入的家庭和個人，以維持他們最低生活所需。 

 

    2.增加政府在教育、衛生和房屋等方面的公共開支，替中下階層人

民提供免費教育、免費醫療和廉價的房屋。 

 

    3.政府透過控制價格和產量對市場進行直接的干預，以維護生產者

的利益。例如，政府對一些主要的農產品像是稻米和橡膠，規定最低的

保護價，使生產者不會因為市場價格的波動而受到損害。相對的，當某

些商品出現短缺時也由政府以合理的價格提供給消費者。另外，馬來西

亞政府也嚴格控制外來農產品進口並且課以很高的稅率，以保護馬來西

亞農民的利益。 

                                                 
34 方金英，東南亞＂華人問題＂的形成與發展－泰國、菲律賓、馬來西亞、印度尼西亞案例研

究（北京市：時事出版社，2001 年），頁 56-57。 
35 韓方明，華人與馬來西亞現代化進程（北京市：商務印書館，2002 年），頁 26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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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政府投資成立國營企業，直接參與經濟活動。公共機構與國營企

業的大量設立，是國家機關直接干預和參與國內經濟事務的最重要的手

段，1970 年以後這些公共機構以及國營企業已驚人的速度成長。馬來西

亞政府透過大量的財政撥款先後成立了大小約 1000 家國營企業，這些

國營企業從功能上可以分為兩類：一類是直接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企

業，目的在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提高馬來人的就業率和管理能力。例

如國家企業公司（Pernas）、聯邦土地發展局(Felda)、國家石油公司

(Petronas)、國家稻米局(LPN)、馬來西亞船務公司、馬來西亞航空公

司（MAS）、城市發展局等等皆屬於這一類；另一類是金融服務性質的企

業，目的是要藉由國家的力量來收購英國資本在馬來西亞設立企業的股

權，然後再轉讓給馬來人。另外，也可為馬來人企業提供銀行信貸，扶

植馬來資本的發展，如土著銀行、土著信託公司等。
36

 

這些國營機構以國家龐大財力為資源，不僅協助發展國民經濟，也

積極尋求從外國經濟勢力手中將財富轉移至馬來人社會。從 1978 年開

始，便先後陸續收購外資所擁有的錫礦、種植及銀行企業的股份。到了

1984 年，馬來西亞國家資本實際上已控制了錫礦業 77％、種植業 60％

及銀行業 77％的股權。
37
理論上，部分國營企業只是暫時地替馬來人累

積財富，政府是管理人，而馬來人才是實質上的擁有者，這些財富終究

會轉移至馬來人手中。然而就是這種由上而下、國家資本主義式的信託

制度運作，
38
使得巫統的統治精英得以利用國家資源累積個人財富，在

馬來社會貧富依然懸殊的情況下創造了一批馬來新興資產階級，並將新

經濟政策中原本要照顧所有馬來人的社會主義思想，扭曲成為為了一己

                                                 
36 丘立本，「馬來西亞現代化與民族問題」，東南亞現代化：新模式與新經驗，戴羅榮、董正華

編，頁 198-199。 
37 韓方明，華人與馬來西亞現代化進程（北京市：商務印書館，2002 年），頁 263-264。 
38 王國璋，馬來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唐山出版社，1997 年 6 月)，頁 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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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黨之私的「黨國資本主義」。 

 

5.經濟自由化措施。馬來西亞在 80 年代發生經濟危機後，政府為

了重振經濟採取一系列措施，包括給予稅收優惠，鼓勵外來投資；放寬

「工業協調法」的限制，減少華人資本外流，增加華人對國內的投資；

39
國營企業的私營化，原本是要透過政府企業和私人企業之間的合作來

加速工業發展。但是由於私有化的過程為政府所掌握，所以許多誘人的

利益被政府官員身旁的人所獲取，則進一步加速了巫統黨營事業與馬來

新興資產階級份子的財富累積。 

 

這種赤裸裸、但是在新經濟政策下卻具正當性的政商勾結與利益輸

送，自然容易產生許多貪污、濫用公款及利益衝突的問題。例如 1983

年爆發的土著金融 25 億元貸款醜聞，馬哈迪政府也沒有向全民解釋這

筆屬於人民公款金融醜聞的來龍去脈，僅草草發表白皮書了事。
40
就是

這種看似不合理、不合法的狀況，但是在新經濟政策這件美麗的糖衣包

覆下，一切又變得有其正當性。因此，80 年代馬哈迪主政下推行的私營

化政策，在「正當的」政商勾結與利益輸送過程中造就了一群富有的新

興馬來資產階級。 

 

上述新經濟政策中的措施，對華人經濟與馬來西亞社會造成了相當 

程度的傷害，以下就三個影響層面來討論新經濟政策所產生的問題與弊

病： 

 

                                                 
39 杜乾煥，「馬來西亞民營化面面觀—新經濟政策招致重商主義？毀譽參半！」，營建知訊162 期

（民國 85年 7月），頁 14。 
40 王國璋，馬來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唐山出版社，1997 年 6 月)，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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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經濟政策對華人的影響可以分為兩個層面來討論，就華人大企 

業來說影響不大，儘管在 1976-1985 年期間，一些著名華人企業如郭鶴

年、陳振南等，確實有把資金轉出馬來西亞，但是此舉被認為是華人企

業在尋求多元發展的機會，而不是單純因為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就華人

的中下階層來說，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對他們的衝擊很大。以華人自營的

小規模企業來說，在 1970-1980 年間華人商店佔全國的比例由 75％下降

到 56％，而且許多華人商店也被迫改為跟土著合營；另外，由於政府刻

意的保護馬來人使得華人的失業率節節攀升。在 1980-1986 年，馬來西

亞失業率從 5.7％上升到 8.7％，失業人數由 29.02 萬人增加至 52.88

萬人，其中絕大部分是華人。
41

     

    2.國營企業效率低落，明顯缺乏協調和管理，造成了巨額的虧損，

成為政府財政的沉重負擔。1980-1985 年間，國營企業的赤字占整個公

營部門赤字的 64.3％。另外，在 1984 年政府國企部報告了 269 家國營

企業的經營狀況，共虧損了 1373 億零吉(馬幣)。簡單來說，國營企業

不僅導致了馬來西亞公共債務的增加，效率低落的虧損不但加重政府財

政負擔也阻礙了經濟的成長。
42

 

    3.政商結合，腐敗問題嚴重。國營企業的建立是利用政府財政撥款

和貸款，其經營權實際上是由一些有政治權力的資產階級和封建貴族所

控制。政府官員中的馬來人無不親自擔任國營企業的董事會主席，並成

為企業的重要股東。另外，這些馬來人也利用這些國營企業、機構的特

權逐步地為自己累積巨額資金，形成一個新興馬來資產階級。例如在 80

                                                 
41 葉祥松，東南亞華人經濟（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年），頁 115。 
42 杜乾煥，「馬來西亞民營化面面觀—新經濟政策招致重商主義？毀譽參半！」，營建知訊162 期

（民國 85年 7月），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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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後期的南北大道工程，由巫統控制的友乃德(United Engineers)公

司以最貴的招標企劃獲得該項超級大工程合約，並可從南北高速公路通

車後的 30 年間收取約 540 億元的過路費用。
43
政商勾結、利益輸送的情

形，在馬哈迪的私營化政策下屢見不鮮。 

 

不僅如此，華人與外資企業也積極尋求與政治上有影響力的的馬來

人建立商業關係。這樣的情形說明了馬來人與非馬來人經營的企業能否

生存，有賴於高層政府官員的支持。因此造成了許多具有政治關係的企

業集團迅速成長，形成了政治與企業混淆不清的聯合大企業。這種政商

結合體制的形成，讓馬來人官員不僅可以從國營企業中上下其手，也可

在華人與外資企業急欲壯大其企業時獲得利益。 

 

新經濟政策的目標之一是要重組社會結構，重新分配社會資源。但 

是在新經濟政策實施後，也不是所有馬來人都承蒙其利。整體來看受惠

最多的是馬來社會中原有的資產擁有者、高地位的政府官員以及從大學

畢業出來的馬來青年。另外，從下表 2-3 中可以看出在 1970 年時， 40

％家庭的每月平均收入是 86 元(美金)，40％家庭的每月平均收入是 191

元(美金)，10％家庭的每月平均收入是 414 元(美金)，5％家庭的每月

平均收入是 680 元(美金)，5％家庭的每月平均收入是 1500 元(美金)。

由此可見，馬來西亞人民的貧富差距問題在新經濟政策施行前已經是相

當嚴重。
44

 

 

 

                                                 
43 王國璋，馬來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唐山出版社，1997 年 6 月)，頁 152。 
44 韓方明，華人與馬來西亞現代化進程（北京市：商務印書館，2002 年），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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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1970 年家庭收入（每月平均）差距 

  

資料來源：孫和聲，大馬經濟不平等的狀況與傾向，頁 39。 

 

然而，若從歷史的角度來解釋馬來西亞社會的貧富差距，殖民時期

的經濟結構造成財產權的集中，例如少數的上層階級獨占了工商與金融

業。到了獨立之後，從 1957-1970 年期間，政府的工業政策強化了殖民

時期的經濟型態，使得財富始終由少數人所掌控。接著在新經濟政策實

施之後，從下表 2-4 中觀察馬來西亞家庭收入狀況，在 1970 年時，20

％(上層)家庭的每月所得份額是 55.9％，40％(中層)家庭的每月所得份

額是 32.5％，40％(基層) 家庭的每月所得份額是 32.5％；1973 年時，

20％(上層)家庭的每月所得份額是 53.7％，40％(中層)家庭的每月所得

份額是 34％，40％(基層) 家庭的每月所得份額是 12.3％；1976 年時，

20％(上層)家庭的每月所得份額是 61.9％，40％(中層)家庭的每月所得

份額是 27.8％，40％(基層) 家庭的每月所得份額是 10.3％。 

 

從1970年到1976年的數字顯示中下階層所得的狀況並沒有因為新

經濟政策的實施而改善，反而讓 20％的少數人掌握了更多的社會資源，

使得整體社會的貧富差距更為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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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大馬半島家庭所得的分配情況 

 

資料來源：孫和聲，大馬經濟不平等的狀況與傾向，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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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馬華公會對於新經濟政策的回應：馬化控股 

 

第一節  政府政策變化的影響 

 

在英國殖民政府統治下的馬來西亞，華人與馬來人在經濟與教育等

領域上的地位並無太大的差異。然而在 1957 年馬來西亞宣布獨立之後，

國內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產生了劇烈的變化。 

 

    馬來西亞獨立後，雖然絕大部分的當地華人都取得了公民權，但在

施政上馬來西亞政府給予「土著」（ bumiputera ）若干特權或優惠，

然而華人與印度人則不屬於「土著」。馬來人的優先政策包括（1）推

行馬來人土地保留法，禁止非馬來人租購馬來人保留地；（2）為馬來

人保留經營特殊行業的許可證；（3）對馬來人提供低息貸款；（4）成

立聯合邦土地發展局、人民信託局、聯邦農業銷售局、土著銀行等機構

以協助馬來人發展經濟。雖然馬來西亞政府希望藉由「馬來人優先政策」

提升土著的經濟實力，但是事實上並未使土著的經濟狀況好轉。這是因

為馬來人普遍缺乏經商經驗及資金，往往在取得企業執照後就與華人聯

合經營，或直接把執照一次出賣給華人，因而並沒有在工商界發展。所

以雖然華人在政府刻意打壓下，仍然能保有一定的發展空間。
45

 

    不過相較於「馬來人優先政策」，華人在面對「新經濟政策」時顯

得憂心許多。「新經濟政策」規定馬來西亞在 1971 - 1990 的 20 年間，

                                                 
45 詳見顧長永、林柏生，「從新經濟政策論馬來西亞的種族關係」，東南亞季刊（民國 85 年 1 月），

頁 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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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消滅貧窮，重組社會，建立一個「公平合理，進步繁榮」的國家。消

滅貧窮的基本目標是將貧窮率從1970年的 49.3%降至 1990年的 16.7%。

重組社會的具體目標是（1）改變股權結構，希望在 20 年間，使外資在

本地股份有限公司的累積投資中，從 63.3%降至 30%，非土著（主要是

華人）所佔的比重則由 34.3%升至 40%，而土著則由 2.4%升至 30%，實

現 30 ： 40 ： 30 的種族經濟平衡指標。（2）改變職業結構，在 1971 

- 1990 年期間，土著在一級產業（農民）所佔的就業比例由 67.6%降至

61.4%，二級產業（製造業）從 38%上升至 57.9%，三級產業（服務及 

商業）由 37.9%增至 48.4%。 

 

    為了實現上述「新經濟政策」揭示的目標，馬來西亞政府採取了下 

列四項扶植土著的經濟政策與措施：（1）設立各類由政府或巫統控制

的公共或法定機構和企業，參與經濟活動，並由政府提供資金進行收購

和兼併等活動。政府更強制規定，金融機構每年最少 20%的信貸給土著

控制的企業或公共企業。（2）向土著提供專利，規定新發出的伐木、 

鋸木、印刷業的執照以及石油和天然氣的分銷等，只給予土著及其機

構。（3）非土著發展商興建或出售的房屋中，須保留 30%給土著。（4）

1975 年通過「工業協調法」（Industrial Coordination Act），法例

規定非土著及外資企業，資本達 50 萬馬幣或以上且僱用 25 人以上者， 

須將 30%股權留給土著，企業產品的 30%亦要分配予土著經營的企業經

銷。
46

 

這些具體的經濟政策與措施對華人造成相當大的壓力與不確定

感，華人這種對新經濟政策的恐懼感，除了瘋狂參與馬化控股有限公司

                                                 
46 Zainuddin, Tun Daim撰，葉瑞生譯，「土著與非土著聯營之策略與方法」，資料與研究（民國 85

年 12 月），頁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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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它華人社團公司化的籌資外，也表現在陸續成立的社團公司上。例

如在馬來西亞客家人所組成的嘉應總會不只發揚中華傳統文化、培育民

族意識外，嘉應總會為了讓同鄉適應當地經濟環境急劇變化，並且改善

和提升同鄉的經濟地位，因而在 1979 年 8 月 29 日籌組嘉應控股公司。

47

 

 

 

 

 

 

 

 

 

 

 

 

 

 

 

 

 

 

 

                                                 
47 黎秋山，海外華人社團，（八桂僑史，1997 年，第 3期），頁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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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馬化控股有限公司的原型與發展背景 

 

馬化控股有限公司的成立與馬華公會有著很大的關係。馬華公會於

1949年2月17日正式在吉隆坡成立，發起人兼首任會長陳禎祿說：「1949

年 2 月馬華公會成立，其近因主要就是因為馬來亞的忠誠華人，在緊急

狀態下受到苦難。緊急狀態不但危及許多華人的性命，威脅華人的切身

利益，而且還使人懷疑華人對馬來西亞的傳統忠誠感，雖然我們之中已

有許多人以馬來西亞為永久家鄉。」  

 

除了陳禎祿外，馬華公會的起發人也包括當時的華人立法議員。他

們是余有錦，李孝式，邱德懿，杜榮和，杜觀發，李煥文，梁長齡，廖

光漢，陳修信，胡家濂，梁宇皋，林開成，李長景，楊旭齡，溫林鳴鳳，

伍瑞琴等十六人。
48
簡單來說，馬華公會的成立就是要保障華人的利益。 

 

但是在 1965 年時，全國華人註冊社團總會籌備委員會要求提高華

文具有官方的地位。雖然馬華公會的中央工作委員會在 1965 年 8 月 3

日所舉行的緊急會議上，曾經重申其誓言保證華文的教導，學習及使用

不會受到禁止或阻撓，並保證保留及維護華文的使用和學習不致遭到妨

礙。然而馬華公會在陳修信領導下，卻始終不相信華人社會對教育問題

的重視，也不認為董教總足以形成一股力量挑戰他的權威。因而在隔年

的 10 月 18 日的馬華中央緊急會議上通過兩條議案，其中一條就是說明

不能支持華文為官方語文，因為此舉有違憲法第 152 條，列馬來文為國

語及唯一官方語文，拒絕要求華文為官方應用文，因為這樣做實際上是

等於要求列華文為官方語文。此舉無疑使馬華公會與華團的關係越來越

                                                 
48 詳見馬華公會網址：http://www.mca.org.my/chinese/background/background_history.asp#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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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甚至不惜與華團走著相反的方向。 

 

馬來西亞華人對陳修信與馬華公會的不滿，表現在 1969 年 5 月大

選的投票傾向之中，該次大選馬華公會派出 33 位國會候選人，只剩下

13 名中選，使得華人選區落入反對黨的手裡。
49
馬華公會遭遇到如此嚴

重的挫敗，因而也迫使馬華公會內部的重整以及思考重新恢復馬華公會

和華團的關係。 

 

為了突破 1969 年 5 月大選造成的困境，以及接踵而來的新經濟政

策威脅，馬華總會長陳修信提倡「華人大團結」，並且召開華人團結運

動大會。這個號召提出的時機非常恰當，因為在國會民主凍結時期，馬

來民族主義思潮在巫統領導下，再度興起；而華人在「五一三」後的政

治思潮，也處於停滯和觀望的階段，對施政並沒有積極的反應。因而陳

修信所召開的華人團結運動大會獲得許多華人的參與，並且陳修信在會

中表示： 

 

華人面對最大的問題就是不團結，我們必須承認的事實是我們無望

地分裂。一個少數民族，分裂成至少三個政黨，在政治上是鮮有效能的。

這是不可避免的，因為我們不能發出同一個聲音，不能化成一致的行動。 

 

再者，一個四分五裂的華人社會不但對華人本身無益，並且只能帶

來政冶不安定，除了有利某些人挑撥離間外，對任何人都沒好處。我堅

信這是我們面對的最大問題。如果我們得以解決，未來是樂觀的，反之，

沒有人可以幫助我們。50

                                                 
49 王國璋著，馬來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台北:唐山出版社, 民國 86 年），頁 97-103。 
50 詳見馬華公會網址：http://www.mca.org.my/chinese/background/background_president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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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人團結運動大會結束後，不但通過了六點宣言，
51
也確實營造

出了華人大團結的氣氛。這股團結氣氛具體的表現在 1974 年的全國大

選中，從表 3-1 跟 3-2 中可以看出馬華公會的表現比上屆好。它奪得 19

個國會議席及 43 個州議席，情況大有改變。這對接班領導馬華公會的

李三春產生了穩固領導權作用。
52
一般認為這樣的結果意味著選民已轉

向支持馬華，響應「馬華促進華人大團結達致全民大團結」的號召。李

三春的領導權穩定下來後，便在黨內展開一系列地改革。 

 

 

 

 

 

 

 

 

 

 

                                                 
51 六點宣言是：（一）吾人深信本邦馬來西亞欲得穩定、安寧及進步，則所有人民，不論其種

族源流，必須團結。（二）吾人堅信馬來西亞華人，必須本身團結一致，方能對鞏固國家團結， 

  作有效的貢獻。（三）吾人堅信，每一馬來西亞人之平等自由權利，不受轉移亦不可侵犯，此 

  種權利超出所有政治、社會、文化及經濟的範疇。（四）吾人堅信必須盡一切所能，以提高各 

  種族未達水準者之地位，使本邦經濟繁榮得眾人與共之。（五）吾人更堅信每一馬來西亞人之 

  福利與安全，必須受到國家之保障。（六）因此，吾人保證對本邦效忠不二，且貢獻性命，保 

  衛國家，團結一致維護憲法，並依據國家原則之精神與其他民族合作，並且促進經濟、社會及 

  政治進展，使人人有平等享受的機會。詳見謝詩堅，馬來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馬來西亞： 

謝詩堅，1984 年 9 月）。 
52 李三春總結大選成績時這樣說：我們派出 23 名國會候選人，其中 19 名中選，成功的巴仙率

為 82.6%，比起 1969 年，當時派出 33 名候選人而僅有 13 名中選，39.4%是非常優越的成績。同

樣地，在州議會的選舉方面，我們推出 56 名候選人，其中 43 名中選。1969 年，84 名馬華公會

的候選人當中，只有 29 名中選，成功的巴仙率從 34.5%提高到 76.8%。詳見謝詩堅，馬來西亞

華人政治思潮演變，（馬來西亞：謝詩堅，1984 年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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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1974 年大選各黨國會、州議席數及國會選舉得票率 

政          黨 州    議    席 國  會  議  席 國 會 得 票 率

國          陣 313 135 60.7％ 

民   行     黨 23 9 18.3％ 

砂  國  民  黨 18 9 5.5％ 

社   正     黨 1 1 5.1％ 

人   社     黨 0 0 4.0％ 

祖 國 覺 醒 黨 0 0 0.3％ 

獨 立 人 進 黨 0 0 0.1％ 

獨 立 候 選 人 5              0 6.0％ 

來源：引自王國璋，馬來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頁 131。 

 

表 3-2  1974 年大選國陣各成員黨國會議席數 

成 員 黨 別 獲分配之競選席次 所得席次 

巫 統 61 61

馬 華 公 會 23 19

回 教 黨 14 14

民 政 黨 8 5

人 進 黨 4 1

國 大 黨 4 4

砂 勞 越 國 陣 24 15

沙 巴 國 陣 16 16

總 計 154 135

來源：引自王國璋，馬來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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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起用前勞工黨領袖林建壽領導成立馬華工農組，以改變馬

華公會被認為是資本家政黨的形象。接著為了更進一步建立馬華公會是

「不屬於資本家或受資本家控制」的政黨形象，李三春又領導馬華公會

向經濟領域進軍。雖然直接促成馬華公會向經濟領域發展，是由於新經

濟政策的推行，和履行馬華經濟大會的議決案，但實際上馬華公會也希

望，通過經濟上的活力來擺脫資本家對馬華的左右和影響，以期達到自

力更生的地步。 

 

接著，李三春在大選隔年又大膽地推行馬華五大計劃，並於同年 8

月的黨代表大會上通過。這五大計劃是（一）建立總部新大廈；（二）

推動馬化控股有限公司；（三）成立馬來西亞華人文化協會；（四）展

開廣招黨員運動（五）發展拉曼學院。
53

 

這五大計劃被形容為馬華公會歷史的轉捩點，但也引致不同的議

論。其中除了華人文化協會未受評論外，其他的計劃都有所爭議。不過，

其中最具有直接「回應」新經濟政策之「挑戰」者，不外是推動馬化控

股有限公司，乃至於此模式的複製。雖然如此，李三春仍然深信五大計

劃的推行將能夠改變馬華的面貌，進而更能爭取華人社會的支持，因為

它包含了黨的政治、教育、文化及經濟的活動，皆是華人社會關注的課

題。無可諱言，本質上，馬化控股有限公司自身即是一種「合作社」的

精神，只不過其外加的社會與政治意涵實已超出「合作社」的狹窄範圍。 

 

馬華公會最早萌生從事經濟活動的念頭是在 1967 年，當時在李三

春領導下的馬青，於 5月 5日在馬青第 10 屆代表大會上接納提案，授

                                                 
53 詳見馬華公會 1974 年黨史記載。 

網址：http://www.mca.org.my/chinese/background/background_history.asp#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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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總團中委會設立一個小組，慎重研究成立合作社事宜，並由來自丁加

奴的朱正華會計師負起這項工作。 

 

馬青合作社便於 1968 年 6 月 16 日正式成立，定名為「馬來西亞多

元化合作社」。由李三春擔任主席，朱正華及溫成利分別出任秘書和財

政，開啟了馬華公會投身入經濟領域的第一步。
54
而成立馬青合作社的

概念，也就成了開創後來馬化控股有限公司的原型。 

 

接著在 1974 年 3 月，馬華公會有鑑於政府大力推行新經濟政策，

出現了多家官方和半官方商業機構，因而在全國各地推動一系列的華人

經濟研討人會，以探討華人在經濟上的權益，結果一致認為馬華公會應

領導馬來西亞華人組織現代化大企業，集合華人資金，展開大規模的投

資，馬化控股有限公司乃因運而生。這是比合作社的概念更向前推進一

步，使華人能集合資金以財團的姿態立足於經濟領域中。 

 

因此在 1975 年 5 月，李三春以馬華公會代總會長的身份正式宣佈，

馬華決定組織一個龐大的企業公司，確保華人在新經濟政策下，能充份

分享 40%的非馬來人的經濟權益。其理由如下：（1）家庭商業模式快要

落伍了，應以大企業取代。（2）在個人基礎上，一名華人很難有足夠

的資本和政府或外人進行聯合投資，因此華人必須把他們的資金集合起

來，以求實現這個目標。（3）要進行龐大的商業計劃，必須要有政治

影響力，因此馬華公會的幫肋是有需要的。於是馬化控股有限公司便在

同年十月宣告成立並且公開對外募集資金。55

                                                 
54 詳見馬華公會 1967 年與 1968 年黨史記載。 

網址：http://www.mca.org.my/chinese/background/background_history.asp#1967
55 謝詩堅，馬來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馬來西亞：謝詩堅，1984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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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年 5 月，馬化控股在成功地收集 3000 萬元資金後，開始營業，

當時擁有 2 萬 7000 名股東。2 年後又發出 4500 萬元附加股，資金增至

7500 萬元，馬化合作社是馬化控股的最大股東。馬化合作社及馬化控股

皆為馬華公會所策劃的企業，已經逐漸形成兩大商業集團，對華人的經

濟產生了相當大的影響。 

 

在好的方面而言，許多華人社團響應馬華公會的號召組織了企業公

司或合作社，或萌起走向企業的發展，一時之間向經濟進軍成為時尚，

紛紛對投資感到興趣。不過尚未有任何一個民間團體組成的企業，足以

和馬化控股的組織相抗衡。 

 

在壞的方面而言，馬華公會積極從事經濟活動的行為被指責「政治

商業化」，使政黨的政治性被沖淡，可能會因為顧及商業的利益而失去

政治地位，更被指和華人企業搶地盤，使華人個人經濟受制。 

 

回顧整個馬化控股有限公司的原型與發展背景，馬來西亞華人成立

馬青合作社的概念可說是最早的原型，接著擴大馬青合作社概念成立馬

化合作社，進而推動馬化控股有限公司的成立以謀族群經濟利益的確

保。由於馬化控股有限公司的成功經驗，引起其他華人社團熱烈的將馬

化控股有限公司的成功模式複製，也因而才會有之後青團運合作社所引

發的華人社會金融危機。然而，一個引起爭論的課題是：商業和政治是

否可以並存在政黨內？有人說政黨從事的是政治，政冶是權力的象徵；

有了政冶權力後是服務國家和人民，不是用來做生意，倘使政黨介入商

業，將帶來不良的後果。不過，李三春這種策略所能看到的改變是使得

馬華公會本身的經濟地位提高了，成為一個有經濟實力的政黨，不再受

大資本家的左右，甚至成為大財團顧忌的對象，不能有所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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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馬化控股對華人產業升級的意義 

 

華人遷移至海外，最為人所津津樂道的就是華人在海外驚人的經濟

表現。華人在馬來西亞已有五百年以上的歷史，少數華人一路從苦力進

而累積資本成為資本家。不過，多數華人資本家的規模都不大、營業額

也不突出，然而華人商家卻是四處林立。所以華人在表面上「量」的優

勢，使華人成為馬來人的眼中釘。 

 

不過事實上，華人在整個馬來西亞的發展過程中一直是扮演著配角

的角色。在馬來西亞淪為殖民地時期，華人社會在馬來西亞的兩大經濟

命脈－錫礦與樹膠業，相較於歐洲人的龐大資金與先進技術，華人只能

進行小規模的開採與栽植。在下表 3-3 中可以看出華人在 1925 年以前

靠著大量廉價的勞力，錫礦產量尚能打敗擁有雄厚資金的歐洲人；然而

在 1925 年之後，由於歐洲人發展出更為先進的開採技術，自此華人原

本在廉價勞力上的優勢蕩然無存，整個錫礦產業進化到機械化的時代，

使得華人錫礦產量日益減少，許多規模太小的業主甚至被迫退出這個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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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戰前華人和歐洲人錫產量的比較 

年代 歐人錫礦 華人錫礦 

1910 22％ 78％ 

1915 28％ 72％ 

1920 36％ 64％ 

1925 44％ 56％ 

1930 63％ 37％ 

1935 66％ 34％ 

1937 68％ 32％ 

來源：引自駱靜山，大馬半島華人經濟的發展，1984 年，頁 245。 

 

在下表 3-4 中可以看出，華人在全馬栽種的膠園面積達 322,641 英

畝，比起印度人的 87,795 英畝與其它種族的 91,113 英畝多出三至四倍

的栽種面積。然而，相較於歐洲人（以英人為主）所栽種的 1,530,420

英畝來說，華人只能算是小規模的栽種。 

 

表 3-4 1938 年各民族的膠園面積(以英畝計算) 

 歐洲人（以

英人為主） 

華人 印度人 其他 共計 

馬來聯邦 853,841 118,076 47,104 13,405 1,032,426

海峽殖民地 132,165 61,011 12,036 1,646 206,858 

馬來屬邦 544,414 143,554 28,655 76,062 792,685 

全馬共計 1,530,420 322,641 87,795 91,113 2,031,969

來源：引自駱靜山，大馬半島華人經濟的發展，1984 年，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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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來，不但華人的主要經濟命脈受限於歐洲人，更由於華人多

為小規模的開採與栽植，所以造成看似華人產業遍佈全國的錯覺。
56
等

到馬來西亞獨立後，主政者利用國家資源大舉收購歐洲人的錫礦與橡膠

產業。到了 1984 年，馬來西亞國家資本實際上已控制了錫礦業 77％與

種植業 60％。另外在其他產業方面，由於主政者刻意的扶植馬來土著，

因此也陸陸續續採取一些具體的措施來抑制華人在各個產業的經濟活

動，並且賦予馬來土著一些特權，藉此來提升馬來土著的經濟地位。 

 

所以華人在馬來西亞的經濟體系中，不但一直都沒享有獨占的地

位，而且儘管華人註冊的商號佔馬來西亞註冊商號的 71％，卻多數是小

規模的商號。因而在面對內有「新經濟政策」的威脅，外有大資本家的

壓迫下，陳群川出面號召華人表示： 

 

如果我們要維持在國家經濟中現有的地位，就必須徹底改變我們的

態度，以集體的力量，迅速的組織大企業機構。 

 

     基此，他主張華人社團取出在銀行的存款，積極籌組規模龐大的

企業公司，確保自己和下一代的前途。如果我們不改變我們的態度，不

改變我們行政管理的方式，大多華裔經濟利益的前景，將被國內、國外

的大企業圍攏，再過兩三代，可能會縮小到好像目前一些外國的「唐人

街」的淒涼情景。57
       

 

基於華人過去習慣於小規模的家庭企業經營模式，並不適用於當時

                                                 
56 駱靜山，「大馬半島華人經濟的發展」，收入林水檺、駱靜山合編，馬來西亞華人史（雪蘭莪：

馬來西亞留台校友會聯合總會，1984 年），頁 231-246。 
57 詳見謝詩堅，馬來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馬來西亞：謝詩堅，1984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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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政策對華人經濟活動的箝制，因此陳群川出面號召華人，集合全

馬來西亞華人的資金一起來做屬於全體華人的大企業。 

 

另外，對於馬化控股所引發的社團公司化風潮，學者王望波則是認

為在馬來西亞的華人家族企業在面對外有政府政策歧視、國營企業與外

國跨國企業的打壓，內有華人大企業彼此間的競爭，使得許多華人家族

企業暴露出在經營上的缺失，例如資金不足、財務不透明、缺乏專業人

才與不重視研究創新等等。 

 

為了要讓馬來西亞的華人家族企業有更長遠的發展，王望波提出透

過「資本大眾化」的方式，
58
不但可以打破家族式經營模式，而且可以

吸收多方資金、也有利於與當地人士、民族的利益結合。所以，馬化控

股有限公司成立的概念，最能夠解釋當時小資本華人企業如何透過眾人

力量轉型成為能與擁有國家資源的半官方企業或是大規模外資企業相

互抗衡的華人企業。 

 

 

 

 

 

 

 

 

 

                                                 
58 實行資本大眾化，採用股份有限公司的組織結構有利於打破華人傳統的家族式經營方式，進

而使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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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挑戰與回應皆落入政經掛勾的困境 

 

巫統在 1969 年大選中失去了首都吉隆坡的 4個國會議席，並且落

入民行與民政兩個華人政黨候選人的手中。因而讓馬來人對巫統的領導

產生質疑，甚至發生了嚴重的 513 流血衝突事件。巫統為了重新凝聚馬

來人的信心，因此在 1971 年推行具有濃厚照顧馬來人色彩的新經濟政

策。馬來西亞華人社會中的馬華公會，也是在面臨支持群眾質疑其領導

能力的重大危機下，喊出「華人大團結」並且告知華人如何因應新經濟

政策對華人所帶來的危機。兩者皆是在面臨危機時所提出的政治與經濟

掛勾的政策，而兩者間的異同點筆者稍做整理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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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新經濟政策與馬化控股政策比較表 

 政治與經濟

掛勾的政策 

主 要 成 因 政策目的 施 行 結 果

馬來人(巫

統) 

 

新經濟政策 1969年首都

選舉失利與

513 事件的

衝擊 

1.提高收

入水平 

2.重組馬

來西亞

社會 

 

1.重新凝聚馬

來人對巫統

的向心力並

且重組權力

結構 

2.出現新興馬

來資產階級 

華人(馬華公

會) 

 

馬化控股 1.1969年大

選失利 

2.華團與馬

華公會漸

行漸遠 

3.面對新經

濟政策的

危機感 

1.修復與

各華團間

的關係 

2.集合眾

人力量面

對新經濟

政策 

3.促進華

人產業升

級 

1.成功重新凝

聚華人對馬華

公會的向心力 

2.引發華人社

團公司化的風

潮，並進而讓

有心人士有了

掏空社團的機

會 

來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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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來西亞在獨立之後，由馬來人接掌這個國家機器。然而，馬來人

實際上只掌握了半個馬來西亞，因為除了馬來人能控制的國家行政權

外，由於殖民時期的經濟結構造成財富集中在少數人手上，使得馬來人

在馬來西亞獨立後，仍然無法控制馬來西亞的經濟大權。因此，巫統藉

由 1969 年吉隆坡國會議員選舉失利以及由於華人不當的挑釁所引發的

513 流血衝突事件，先行將馬來人的特權地位與族群之間的不平等予以

具體的條文說明，接著更進一歩打著「提高收入水平」與「重組馬來西

亞社會」的口號，推行激烈影響馬來西亞政治與經濟活動的新經濟政策。 

 

巫統所推動的新經濟政策，原始的美意是為了要扶持經濟實力比較

不足的馬來人。我們可以在新經濟政策的措施中看到許多保護馬來人的

政策，例如保障馬來人的土地、公部門的就業、在私部門的參與、受教

育機會等等，都是為了幫助提升馬來人經濟地位的政策。所以新經濟政

策不僅僅是一個經濟政策，更背負著如何將憲法所保障馬來人的特殊地

位，轉化為更具體有效的族群優惠措施，其中所富有的政治意涵相當豐

富。 

 

雖然新經濟政策的推行確實造成了某種程度上馬來西亞的經濟與

社會結構調整，對於改善馬來人的困境具有一定的效果。然而，事後來

看新經濟政策的成效，受惠最多的是馬來社會中原有的資產擁有者、高

地位的政府官員以及從大學畢業出來的馬來青年，對於改善馬來人中、

下階層的收入與社會地位作用不大。反倒是握有國家資源的馬來政府官

員，藉著國家的資源大肆進行政商勾結、利益輸送，快速累積自己的財

富，形成新興的馬來資產階級。 

 

 

 49



另外，從其他學者的觀點來分析新經濟政策，主要批評的觀點有兩

種，一種是階級論，認為新經濟政策實質上是馬來官僚和新興資產階級

利用國家政權，打著民族的口號進行掠奪的政策。消除貧困與重組社會

不過是掩護他們掠奪行為的煙霧彈罷了。另一種是排華論，強調新經濟

政策的種族主義性質，認為它只是種族壓迫的工具。有關於新經濟政策

的討論十分豐富，我們可以透過不同學者的論述而捕捉到一個較完整的

圖像： 

 

梁志明教授指出，新經濟政策是馬來西亞政府扶植馬來人企業政策

的繼續和發展。它更加強調運用國家政權的力量來保護馬來人的特殊權

益，政府更大規模地直接參與經濟活動，例如經營壟斷的大企業，進而

排除華人企業可能的競爭。
59

 

汪慕恒教授指出，新經濟政策是馬來西亞馬來族資產階級向華族資

產階級爭奪民族市場的一種「種族主義」政策。其對華人經濟所採取的

限制政策是不符合華人經濟的發展，因而不利於馬來西亞的獨立民族經

濟的發展。新經濟政策代表馬來西亞大資產階級的一個階級利益，但卻

冠上維護馬來族全族經濟利益的口號。另外，新經濟政策也促進了馬來

西亞整個社會的階級分化和馬來族內部的階級分化，如此絕對不利於馬

來族的中小資產階級和勞動階層。
60

 

賀聖達等人指出，從 70 年代初到 80 年代初，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取

得了較大的成就。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徹底改變了獨立以後外

國資本長期壟斷馬來西亞經濟命脈的狀況，把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支配權

                                                 
59 梁志明《馬來西亞經濟政策與華人社會》，華僑歷史，第 1-2 期，1997 年，頁 10-13。 
 60 汪慕恒《馬來西亞的新經濟政策與華人經濟》，廈門大學學報，第 1期，1988 年，頁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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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到本國資本手中；第二，經濟結構發生了較大的變化；第三，經濟

發展保持了較高的速度。
61

 

丘立本指出，從國家長遠利益的角度來看，新經濟政策在消除殖民

時代遺留下來民族矛盾的社會經濟根源方面是有重大意義的。新經濟政

策用 20 年的時間，以法律為依據，使用經濟手段逐步收買股權，進而

逐漸改變種族財產分配比例。
62

 

郭梁教授指出，新經濟政策用強制的手段而不是透過自由競爭去改

變種族間的經濟差距，使華人利益受到了傷害，也壓抑了國內私人經濟

的正常發展。然而，整體來說新經濟政策還是有其一定的成效，不過其

成效並非來自於限制華人經濟發展所獲得的。
63

 

從上述的討論中發現，新經濟政策最大的成效在於將殖民時代所造

成外國資本壟斷馬來西亞經濟命脈的狀況，逐漸的移轉到馬來西亞本國

資本手中。不過，新經濟政策對抑制華人經濟活動所使用的強制手段，

以及馬來官僚與新興資產階級透過新經濟政策所獲得的階級利益則是

相當值得爭議的部分。相對於新經濟政策，馬化控股的策略也有與新經

濟政策同樣受限於政治與經濟掛勾的困境。 

 

在華人社會方面，由於對華文教育看法的分歧，使得華人社團與馬

華公會漸行漸遠。失去華人社團的支持，馬華公會在 1969 年的大選遭

遇空前未有的挫敗。另外，也適逢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對華人社會造成的

                                                 
61 賀聖達，戰後東南亞歷史發展 1945-1994，頁 229-236。 
62 丘立本，馬來西亞現代化與民族問題，頁 191-211。 
63 郭梁，東南亞華僑華人經濟簡史，頁 17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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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確定感。馬華公會為了重新凝聚華人社會對其的支持，率先成立馬化

控股，並且鼓勵各地華人與華人社團把錢拿出來成立大企業，共同來對

抗新經濟政策的威脅。也由於馬化控股初期成功的典範，造成馬來西亞

各地華人社團皆紛紛將其社團公司化。因此，馬化控股的成立看似是一

個華人社會對抗新經濟政策的商業行為，但是其背後隱藏著馬華公會如

何藉由操作新經濟政策的威脅，來重新取得華人社會領導權的政治意

涵。 

 

馬華公會成立的馬化控股，原先是希望告知華人如何集合眾人的力

量成立大企業，來對抗政府與外資大企業的夾擊。然而，最後卻由於政

府的法令缺失與監督不周以及有心人士的掏空，造成 80 年代華人社會

嚴重的金融風暴。 

 

筆者認為新經濟政策的實施與馬化控股的成立皆可以用階級論來

解釋，新經濟政策中的馬來官僚與新興資產階級打著「消除貧困」與「重

組社會」的口號進行掠奪國家資源的行為；馬華公會的領導人以「華人

大團結」與「龐大商業計劃，需要政治影響力」來號召成立馬化控股，

一方面鞏固其政治地位，一方面讓有心人士得以利用各地華人社團公司

化的風潮進行掏空華人社會資金。 

 

然而面對政治與經濟邏輯掛勾的困境，則是有所不同。雖然新經濟

政策被一些學者視為馬來官僚與新興資產階級用來掠奪國家資源的掩

護政策，而且其成效亦未能達到所有馬來人的預期，但是它對於中下階

層的馬來人仍有一定程度的幫助，所以馬來人對巫統推行新經濟政策還

算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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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由於 80 年代華人社會的金融風暴，完全是因為在馬華

公會的號召下，各地華人社團紛紛響應將其社團公司化的結果。因此，

當華人社團公司化造成華人社會的金融風暴後，無法拿回投資資金的華

人紛紛將矛頭指向馬華公會。
64
因為事後來看整個社團公司化風潮，除

了達到馬華公會希望能重新凝聚華人社團的向心力以及取得華人社會

的領導權外，參與社團公司化的中下階層華人不但沒有因此能在新經濟

政策的威脅下得到多一點的保護，甚至連當初投資社團公司化的資金都

有可能拿不回來。所以在這樣的狀況下，如圖 2-1 所示，參與社團公司

化的華人社員與存戶莫不緊盯著馬華公會將如何替他們爭取該有的權

益。 

 

圖 3-1 合作社風暴牽動馬華內閣部長的心：馬華頭頭夜夜難眠 

 

資料來源：美里日報，1986 年 9 月 21 日，六版。 

                                                 
64 「馬華頭頭夜夜難眠，社員存戶亂箭穿心」，美里日報，1986 年月 21 日，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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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華人社團公司化風暴 

 

第一節  風暴前社團公司化所引來的批評 

 

馬化控股的成立帶動了馬來西亞華人社團公司化的風潮，然而由於

馬化控股背後的發起人是馬華公會，因此當「政治」和「經濟」兩種截

然不同路線產生火花時，不免招致多方批評。其中，馬化論爭的內容主

要是探討「馬化是否扶助華人的經濟力量」，因為馬化控股的發展靠著

收購地皮、販售地皮及建屋發展來獲利。如果以馬化控股本身來說，馬

化控股是一個發展很成功的企業。但是以整體華人來說，馬化控股對於

扶助華人經濟地位來說，則是相當失敗的成績。因為馬化控股經營的對

象是華人社會，從華人社會中賺取利潤來壯大馬化集團。等於是把錢從

左邊口袋移到右邊口袋，獲利的只有十一萬馬化集團的參與人，而非全

體華人。 

 

當時馬來西亞華人社會對於馬化控股的爭論主要有三大方向：1.合

眾銀行收購價值適當與否 2.侵犯華人社會不動產 3.發展房屋業對華

人經濟的影響。作者在此謹將分為正反兩方分別論述如下： 

 

 一、收購合眾銀行的爭論 

 

贊成馬化控股收購合眾銀行的人認為，合眾銀行創辦於 1959 年，

為馬來西亞第三大銀行，在大馬擁有十一間分行、新加坡七間、泰國和

汶萊各一間。另外也擁有保險公司、證券銀行及金融公司。假如純粹從

盈利的觀點來衡量，每股十元的價格的確是過高了。然而對於合眾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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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購，還需要考量到其他問題： 

 

    （一）馬來西亞政府不再發出銀行執照。 

 

    （二）對於金融證券銀行和保險執照，馬來西亞政府也不再核發相

關執照。若要從事這些行業，唯一的途徑就是收購。可是現

在銀行的股權都牢牢的握在土著手中，可供收購的對象不

多，因此收購價格自然比較高。 

 

    （三）計算資產時，忽略了合眾銀行的固定資產，例如在吉隆坡的

合眾銀行堂皇大廈。 

 

    （四）根據國家銀行出版的馬來西亞貨幣與銀行，合眾銀行在 1978

年 9 月時的資產總額是十三億三百七十萬元，而且擁有許多

分行，而且旗下還有金融、保險、證券等機構。要建立如此

龐大的金融集團，唯有收購是最快也是最好的方式。 

 

    （五）在收購公司時，最重要的一個標準是該公司的盈利潛能。銀

行是進步國家中成長最快的行業，其重要性不言而喻。 

 

    （六）土著是在五一三事件後假「新經濟政策」進入合眾銀行，因

此能以三元的價格收購合眾銀行的股權。另外，舉凡股票控

制，價格是由外資委員會和資本發行委員會所決定。多年

來，許多私人公司便因此以低過市價甚多的價格售股給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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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馬化控股收購合眾銀行的人認為，馬化控股收購合眾銀行的動

作在價錢上與實質意義上屢屢受人非議。合眾銀行股本在 1979 年為四

千萬元，1980 年增至四千五百萬元。在被馬化控股收購前的幾個月，合

眾銀行為了增購一家附屬公司的股權，發出五百萬附加股，每股定價為

三元五角。因此，馬化控股若要收購合眾銀行 50％股權的合理價格應該

是三元五角或略高一些。若以三元五角來計算，50％的兩千兩百五十萬

股的價錢是七千八百七十五萬元。然而，馬化控股的收購價格竟然高達

兩億元。 

 

倘若馬化控股以七千八百七十五萬元或一億元收購合眾銀行一半

的股權，使華資在銀行業保持一小部分的發言權，如此犧牲馬化控股股

東短期的利益或許是值得的。但是以近三倍的價錢收購合眾銀行，綁死

馬化控股的資金，對於口口聲聲說要扶助華人經濟力量的馬化控股就不

得不檢討。因為這些投資的錢不是那些「華人領袖」的家財，而是廣大

華人的血汗錢。這些華人領袖利用基層華人的血汗錢作為他們的政治資

本，這樣還敢說是為了扶助華人經濟力量嗎？
65

 

另外在實質意義上，銀行業與金融業的貸款政策，在新經濟政策之

下完全是由中央銀行指揮，只有內閣官員才有機會發言，方能影響中央

銀行的指導原則。至於銀行的股東、甚至是獨營的外資銀行也只能擁有

控制行政的權力，除非願意冒著執照被吊銷的風險，不然對於貸款的限

制仍必須遵從中央銀行的指示。 

 

換句話說，無論誰是大馬任何銀行的大股東，所能支配的貸款便 

                                                 
65 東門炭，「駝俠主張從銀行業撤出華族資本？」，收入鯨魚企業，馬化是不會生蛋的母雞？，

1982 年，頁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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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央銀行所允許的限額。也就是說，雖然馬化控股控制了合眾銀行，

但是所能夠處理的貸款額度卻要根據中央銀行的規定，並不能夠抗拒中

央銀行的限制，將合眾銀行資金借貸給所有華人。既然貸款的額度是一

定的，因此不得不令人質疑馬化控股收購合眾銀行除了要控制合眾銀行

外，也想透過「固定的貸款額度」來控制華人借戶對於馬華公會的忠誠

度。
66

 

二、將不動產納入社團公司化的爭議 

       

贊成者認為馬化控股並非侵犯華人的不動產，而是要協助他們開發

不動產的潛在價值。一宗不動產就好比是一塊地點優良的地皮，假如沒

有加以發展，除了地主可以得到土地增值的利益以外，對社會及國家來

說都沒有任何的貢獻。馬化控股在吉隆坡所購買的一千四百四十五英畝

的土地，若日後獲准興建房屋的話，可興建約兩萬間。對原來的地主來

說，如果該土地作農業用途，每英畝只值八、九千元；如果作為建築用

地，每英畝可售十萬元左右。除了地主本身是最直接的受惠者外，馬化

控股在該地興建房屋出售，也可以有不錯的利潤回饋給馬化的股東。而

且在興建房屋的過程中可以使數以千計的工人有工可做，以及對於建材

的需求可以帶給原料商龐大的商機，這些人都可從這個發展案中得到利

益。再者，兩萬間房屋的興建不但可使首都的十萬人有屋可住，而且政

府也可以從這個發展案中收到地租和門牌稅。 

 

假如華人所擁有的土地都保持現狀，能夠產生這麼多的附加價值

嗎？事實上這些控股公司不但沒有侵犯華人的不動產，反而是協助華人

                                                 
66 駝俠，「收購合眾銀行能保持華人在銀行業的發言權？」，收入鯨魚企業，馬化是不會生蛋的

母雞？，1982 年，頁 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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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他們不動產的潛在價值。因此，馬化控股不但不主張變賣華人的家

產，反而是集合零散的資金來保持甚至提高華人的經濟控制權。
67

 

反對者認為馬化控股帶動的大企業風潮基本上是針對地產業而來， 

倘若只有一個馬化控股集團並不足以畏懼，令人畏懼的是馬化控股帶動

其他華人社群因應而生的控股公司。這些控股公司打著團結華人經濟力

量的旗幟，誘使華人將其私有地產註冊成公司，侵犯華人社會的不動產。 

 

然而，因為新經濟政策中的「經濟參與權」，並沒有包含不動產部 

分，而只有計算註冊公司總資金的參與權。因此華人在馬化控股的帶動

下，原本很多不被計算在「經濟參與權」內的地產紛紛被註冊為公司下

的資產，造成華人公司資產迅速增加的假象。事實上，註冊後的華人資

本一點也沒有增加。 

 

因此，若華人要致力達成 40％的「經濟參與權」，華資控股公司不

應用在侵犯華人已有的不動產，而必須經營對內或對外的貿易業務，從

事生產、加工工業和製造工業的領域。並且試圖取代外資的船運、保險

業和旅遊業，甚至進入門檻較高的高等精密工業，如此方能達成 40％的

「經濟參與權」。
68

 

三、社團公司化在發展房屋業所引發的爭議 

    

贊成發展房屋業的人認為，反對發展房屋業一方主要是批評房屋價

                                                 
67 大醉俠，「收購公司不是為了虛張聲勢」，收入鯨魚企業，馬化是不會生蛋的母雞？，1982 年，

頁 42-52。 
68 駝俠，「不會生蛋的母雞」，收入鯨魚企業，馬化是不會生蛋的母雞？，1982 年，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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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不合理以及鼓勵華人購買房屋會損及華人的經濟彈性。 

 

價格方面，馬化集團根本無力控制房屋價格，就算是政府當局也是

能力有限。會造成屋價節節高升是因為人們為了實現「居者有其屋」的

願望，因而爭先恐後的購買房屋而且購屋顯然已經成為一項投資。再

者，以推行建屋計劃為主的美華合作社，在丁加奴的建屋最少也要九萬

元一間。而且馬化控股也負有照顧馬化股東的責任，根本不可能以過於

便宜的價錢出售建屋。 

    

有關損及華人經濟彈性方面，陳群川在國會會議裡指出： 

 

非土著所擁有的 40％有限公司財富都是零碎分散的小個體經濟單

位，這些行業的成長潛能幾乎等於零。非土著在 1980 年的 40％，如果

不能跟著土著的重點經濟，如銀行，石油、土地等一起成長，到 1990

年時非土著可能只剩下不到 10％。69

    

因此，假使華人從現在開始不買房屋，全部租房。可是華人的投資

仍然是分散零碎而且在擴大的經濟蛋糕中，依舊分享不到戰略性經濟領

域的利益的話，華人的未來必定如陳群川所預測的一樣悲慘。 

    

反對發展房屋業的人認為，馬化控股除了經營金融、賭場、種植業

外，它也帶領其他華人控股公司經營建築業，鼓勵華人把經濟彈性消耗

在昂貴的房屋上。馬華公會的黨要不但擔任房屋部長而且擁有一千多個

支會與馬化合作社的社員十七萬人，如果馬華馬化是真正的華人領袖，

                                                 
69 雲頂跛俠，「故意放走大象專打小兔」，收入鯨魚企業，馬化是不會生蛋的母雞？，1982 年，

頁 18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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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要扶助保衛華人的經濟地位，有什麼阻力能阻止他們在全國成立「房

屋消費人合作社」？有什麼阻力可以阻止他們興建類似新加坡的廉價屋

給他們所領導和照顧的華人？為什麼他們必須建造十五萬元起的房

屋，來加速削弱華人經濟的彈性？ 

     

雖然馬化沒有能力去阻止其他私人發展商去做可從華人身上賺大

錢的建築業，但是因為馬華馬化自稱是華人的領袖、要扶助保衛華人的

經濟地位，因此就該更積極的去解決華人住的問題。既然馬華公會的黨

要擔任房屋部長，就該爭取充足的公共開支來仿效新加坡以非盈利的低

廉價格賣房屋給需要的人民；既然是馬來西亞第一家也是最大的合作

社，馬化控股就該成立「房屋消費人合作社」，提供廉價的房屋給予社

員。 

 

然而馬華馬化卻以高售價賣給華人，削弱華人社會經濟彈性，使華

人在未來二十年都必須面對沉重的貸款壓力。馬化控股致力於發展屋業

建築，除了從買賣中得到龐大利益外。也可以使向馬化買房屋的華人在

貸款不易取得時，從合眾銀行得到房屋貸款，進而控制這些華人借戶對

馬華公會的支持。
70
再者，負責任的政治人物應該鼓勵同胞不要在存亡

關頭把資金投資在高價的奢侈品上，而是該把資金投入生產。等到新經

濟政策中，各族能以平等地位競爭的諾言達成後，屆時再來改善居住環

境也不遲。 

 

馬化控股雖然是個獨立註冊的公司，但是由於其領導人的政治背

景，以及馬化控股是在華人經濟大衰退這樣特定的環境下提出，所以馬

                                                 
70 東門炭，「馬化把死錢變活錢？」，收入鯨魚企業，馬化是不會生蛋的母雞？，1982 年，頁 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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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控股所牽涉的層面相當複雜。從營利者的角度來看，馬化控股是由廣

大小股東共同集資成立的。因此，經營者勢必要為這些股東謀求最大的

報酬，而不是顧及全體華人的利益；從所有馬來西亞華人的角度來看，

馬化控股的成立對他們來說是一個希望，華人希望馬化控股能帶領他們

對抗政府的新經濟政策；從馬華公會來看，馬化控股的成立對他們來說

是一個轉機，當初由於華文教育與華人社團產生嫌隙，進而導致在大選

中遭受空前挫敗。然而在新經濟政策的實行下，華人社會陷入一片恐慌

之中。馬華公會此時號召華人集資成立馬化控股，不僅僅要帶領華人面

對新經濟政策，更希望能重新取得華人社會的支持。 

 

一個看似單純的華資企業，背後卻可以延伸出這麼多的願望。難怪

怎麼做都會引起華人社會的批評，但是不可否認的是馬化控股籌資的成

功，可以看出當時華人社會游資充沛，若加上嚴密的運用計劃，勢必可

以創造屬於馬來西亞華人的經濟奇蹟。只可惜政府在合作社法令訂定上

的缺失以及對合作社業務監督的不周，讓心懷不軌的華人在合作社的經

營過程中上下其手，為後來青團運合作社的風暴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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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團公司化風暴的引爆點：青團運合作社 

 

起初馬來西亞華人的「大民族企業」美夢表現得很不錯，馬化控股

成立於 1975 年 5 月並且在成功收集 3000 萬馬幣資金後開始營業，當時

擁有2萬 7000名股東，2年後又發出4500萬馬幣附加股，資金增至7500

萬馬幣。從表 4-1 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 1980 年馬來西亞全國合作社社

員人數最多的前三名分別是：馬來西亞保險合作社的 273,496 人，馬化

合作社的 169,551 人及中央合作銀行的 120,781 人。 

 

表 4-1 國內社員最多的合作社 

 

資料來源：青團運合作社 1985 年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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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所要表達的是 1980 年馬來西亞全國合作社資產最多的前三

名分別是：人民銀行的 408,600,000(馬幣)，馬化合作社的

347,772,201(馬幣)及馬來西亞保險合作社的 210,512,034(馬幣)。簡言

之，從表 4-1 與 4-2 中得知馬化合作社不論是社員人數或資產皆名列馬

來西亞全國合作社的前幾名。而馬化合作社之後為了作為華人企業對抗

新經濟政策的榜樣，積極出資成立馬化控股公司並且邀請全國華人投資

馬化控股，一起來編織華人大企業的甜美果實。有了馬化控股集資成功

的典範後，馬來西亞各地華人社團紛紛跟進將社團公司化成立控股公

司。
71

 

表 4-2 國內資產最多的合作社 

 

資料來源：青團運合作社 1985 年特刊 

                                                 
71 至 1982 年 2月 8日，馬來西亞華人社團共組成了 102 個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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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作者在馬來西亞進行田野調查時發現華人合作社或是控股公

司的營業項目大同小異，再者，由於青團運合作社在經營上的弊端導致

粉碎整個華人大企業的美夢。因此本節將以青團運合作社的經營項目為

例來說明馬來西亞華人打算以何種產業及經營模式來編織他們的「大民

族企業」美夢，以及這場「美夢」所帶來的災難。 

 

事實上，青團運合作社的創立主要是為了帶動華裔青年積極參與經

濟活動，並且日後能在國內經濟領域中扮演重要角色。青團運合作社創

立於 1977 年，在鞏固合作社本身的經濟基礎方面，青團運合作社透過

金融組織接受社員及非社員的存款。除了金融部外，青團運合作社投資

在其他業務方面有：電池業、建屋計劃、園坵業、印刷廠、華文報業、

快餐業、貿易部等。 

 

在金融業的發展方面，馬來西亞國內只有二十八間在 1948 年合作

社法令下註冊的合作社，可以獲得合作社總監批准接受社員及非社員的

存款，青團運合作社便是其中之一。而且在全馬來西亞二千多間合作社

之中，資產總額排名第八，也是全馬來西亞第二大的華裔合作社。
72
在

下表 4-3 中可以看到青團運合作社在社員成長變化部分，1977 年創社時

只有 703 人，到了 1985 年(合作社爆發危機前一年)社員人數增加了 19

倍達到 13,996 人。 

 

 

 

 

                                                 
72 青團運合作社特刊，1985 年，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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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青團運合作社社員進展表 

 

資料來源：青團運合作社 1985 年特刊 

 

在下表 4-4 中可以看到青團運合作社在 1978 年時的資產只有

1,630,000(馬幣)，到了 1985 年(合作社爆發危機前一年)資產成長了 40

餘倍達到 75,566,000(馬幣)。 

 

表 4-4 青團運合作社資產進度表 

 

資料來源：青團運合作社 1985 年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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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表4-5中可以看到青團運合作社在貸款給予社員部分，在1978

年只有 51,100(馬幣)，到了 1985 年(合作社爆發危機前一年)放款金額

成長了 582 倍達到 29,788,153(馬幣)。然而在 1985 年，青團運的總資

產也才 75,566,000(馬幣)，但是竟然會把三分之一以上資產的錢借出

去，顯然在借貸的過程中出了問題。 

 

表 4-5 青團運合作社貸款給予社員 

 

資料來源：青團運合作社 1985 年特刊 

 

另外，在下表 4-6 與圖 4-1 中可以看到青團運合作社在西馬設立 67

個綿密的金融分行，透個這些金融分行快速的吸收社員與民間華人資

金，也難怪青團運合作社能在短短幾年中達到在社員人數上成長 19 倍，

資產規模成長 40 倍的驚人成效。然而，就是因為成長如此快速，當青

團運合作社發生財務危機時，才會造成當時大馬華人社會如此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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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青團運合作社金融分行於西馬分布表 

 
資料來源：青團運合作社 1985 年特刊 

 

 

 

圖 4-1 青團運合作社金融部於西馬分布圖   

 
  資料來源：青團運合作社 1985 年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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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馬來西亞華人合作社對發展房屋建築與園坵業也是相當熱衷。

青團運合作社也不例外，從表 4-7 跟圖 4-2 中顯示青團運合作社在 1985

年到 1990 年期間共提供了 3220 個房屋單位給社員，另外也積極從事商

業大樓與工廠的興建。 

 

表 4-7 青團運合作社建屋計劃預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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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青團運合作社 1985 年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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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青團運合作社建屋計劃分佈圖 

 

 

 

資料來源：青團運合作社 1985 年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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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在發展園坵業部份，青團運合作社主要是種植油棕與可可。

雖然油棕的價格一直滑落，但是油棕種植業仍然為青團運合作社帶來穩

固的收益，油棕產量也逐年增加，油棕種植業可說是青團運合作社所進

行各產業發展中盈利最好的一項業務。
73

 

    然而好景不常，這場美夢在 1986 年便被戳破。因為青團運合作社

陸陸續續不斷傳出經營不當、財務狀況有問題，董事主席鄭安泉甚至也

無預警宣佈辭職。使得一直都很密切關注華人合作社運動的馬來西亞中

央銀行，在 1986 年 7 月 23 日援引 1986 年必需(保護存款人)條例禁止

青團運合作社的營業活動。
74

 

沒過多久，如下圖 4-3 所示，青團運合作社董事主席鄭安泉因為涉

及掏空青團運合作社資產被捕，接著中央銀行再進一步凍結另外 23 家

經營有問題的合作社及有關董事的資產，此舉正式引爆了馬來西亞華人

「大民族企業」美夢的炸彈。
75
    

  

 

 

 

 

 

 

 

                                                 
73  青團運合作社特刊，1985 年，頁 40。 
74 「23 家合作社資產凍結」，美里日報，1986 年 8 月 9日，四版。 
75 「鄭安泉被捕」，美里日報，1986 年 9 月 11 日，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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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鄭安泉涉嫌掏空合作社資產：青團運合作社董事主席被捕 

 

資料來源：美里日報，1986 年 9 月 11 日，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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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風暴影響所及與政府的對策 

 

從青團運合作社出事之後，其他華人社團公司化的合作社有的被政

府要求停止營運，有的被存戶瘋狂提領存款，整個華人社會皆陷入一場

金融風暴之中。本節將從中央銀行所發表的聲明，及其所採取的行動談

起，接著從合作社的存款制度及監督管理方面，分析華人社團公司化風

暴的成因以及對當時華人社會的影響。 

 

一、合作社信貸管制機構的成立(Koperasi Kawalan Kredit Bhd) 

 

青團運合作社不斷傳出財務危機之際，合作社總監與中央銀行總裁

皆清楚的說明青團運合作社並未獲准向外收取存款。這種說法令其他合

作社人士無法接受，因為青團運合作社於 1977 年獲准註冊，章程中就

已列明可以接受存款，既然獲得當局批准通過，為何現在才發現青團運

合作社進行非法金融業務？ 

 

因此，此波華人合作社的擠兌危機，身為政府監督單位的合作社發

展局難辭其咎。之後，合作社發展局為了確保將來更有效的監督與管理

國內合作社，成立合作社信貸管制機構(Koperasi Kawalan Kredit Bhd，

簡稱KKK)，KKK和國內各銀行的關係，如同中央銀行對其他銀行一樣。

另外，KKK由政府與合作社聯合組成，加入成為會員之後，須繳交固定

資本。而KKK除了監督各會員合作社的營運狀況外，必要時也會提供財

政支援，甚至接管合作社。
76

                                                 
76 戴小華總編輯 蔡維衍主編，當代馬華文存3 經濟卷 80年代，（吉隆坡：馬來西亞華人文化協

會，2001年9月），頁19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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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KKK 成立之後，一些合作社人士亦曾設法援助財政陷入困境的青

團運合作社。因為只要一家合作社發生擠兌危機，必定會引發其他合作

社的骨牌效應。不過，正當他們擬定計劃拯救青團運合作社時，中央銀

行認為事態嚴重，因而援引 1986 年必需(保護存款人)條例終止青團運

合作社的營業活動，使得其他合作社的援助計劃告吹。 

 

二、保護存款人條例的發佈與衝擊 

 

在國家銀行宣佈對國內華人合作社採取凍結與調查行動後�，
77
政府

當局財長指出會出此下策是因為許多接受存款的合作社，已經瀕臨沒有

能力甚至是毫無償還存款能力的邊緣，例如在 1985 年時，青團運合作

社的資產達七千五百餘萬馬幣，但是其中超過三分之一資產約二千九百

萬馬幣卻貸款給其社員。為了避免無法收拾的後果以及保護存款人權

益，因而，中央銀行在 7月 20 日發出「必需(保護存款人)條例」。接著

在此條例生效的第三天，有關當局便突襲檢查擠提情況最嚴重的青團運

合作社。 

 

此舉不但引起所有華人存戶的恐慌，紛紛提領出自身的血汗錢，因

而使得更多華人社團公司化的合作社面臨擠兌風波。一些基礎較弱的合

作社便因此付不出所屬存戶的存款，就此倒下去；即使財力較雄厚者能

度過此難關，難免也是元氣大傷�。 

 

                                                 
77 調查工作有(1)對每一家合作社的財務狀況、資金流動狀況及有無能力還債，做出報告。(2)

調查這些合作社的貸款素質、投資行為。(3)調查任何涉嫌觸犯法令的行為，特別是欺騙或失

信的部分。詳見戴小華總編輯 蔡維衍主編，當代馬華文存3 經濟卷 80年代，（吉隆坡：馬來

西亞華人文化協會，2001年9月），頁20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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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趁機清查門戶 

 

面對存款人瘋狂的提領，一些體質不善的華人合作社只好轉向中央

銀行求助。對此，中央銀行宣佈凍結存款人的提款並對有問題的華人合

作社進行調查。當時接受存款的華人合作社共有三十四間，所接受的存

款總額是馬幣四十億元，其中被中央銀行命令暫時停止活動的二十三間

華人合作社所接受的存款是馬幣十六億元。然而這些金額跟馬來西亞國

內銀行及金融公司的七百四十億元總存款比較，華人合作社所接受的存

款額並不算高。
78

 

凍結領款雖然讓這些華人合作社的負責人暫時喘了一口氣，但是之

後的調查動作卻是出乎這些華人合作社負責人的意料。如圖 4-4 所示，

中央銀行藉由保護存款人權益的說法，在凍結 23 家合作社一切活動後，

更進一步對華人合作社的帳目及負責人、董事的資產進行調查。雖然中

央銀行聲稱在確認經營正常且未涉及不法的合作社後，會將華人合作社

與董事帳戶的凍結令解除。然而這種一網打盡的調查作風，讓早就注意

這些華人合作社活動及發展的中央銀行有了一個「清查門戶」的機會�。 

 

 

 

 

 

 

 

                                                 
78「23 家合作社資產凍結」，美里日報，1986 年 8 月 9日，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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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中央銀行保護存款人權益凍結資產：23 家合作社資產凍結 

 

資料來源：美里日報，1986 年 8 月 9日，四版。 

 

政府在凍結 23 家華人合作社資產後，算是暫時平息了華人瘋狂前

往華人合作社擠兌的風波。雖然政府暫時平息了華人的擠兌風波，但是

華人金融風暴的問題仍然有待政府拿出辦法解決，接著要討論政府在止

住華人暫時的金融危機後，曾提出哪些政策來解決華人的金融風暴。 

 

四、政府的應變措施與策略考量 

 

（一）應付解凍時現金需求所採取的緊急信貸計劃， 

 

    如圖 4-5 所示，國家銀行已經討論由金融機構成立一個聯貸團，以

協助被凍結的二十三間華人合作社於解凍後的現金需求。當時政府內閣

準備採取二個主要的解決方案，作為保護存款人的措施：
79

                                                 
79 「國行將協助 23 合作社應付解凍時現款需求」，美里日報，1986 年 8 月 21 日，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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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國內的商業銀行財團共同成立聯貸基金，為華人合作社提供

資金，準備於解凍時應付可能的擠兌。不過，這個方案最大的問題是當

存戶的擠兌使合作社倒閉時，政府必須出面承擔商業銀行財團貸出給華

人合作社的貸款債務。如此一來，勢必會產生使用全馬來西亞人民的錢

來解決華人社會金融風暴是否合宜的問題。 

 

二、強制這些華人合作社清盤，將資產按比例分配還給存款人。這

項措施終止了華人合作社所有不當管理的問題，也確保存款人在這種措

施下至少能取回部份存款。但是各個華人合作社的資產狀況皆不同，還

是無法確保華人小股東與存款戶的權益。 

 

圖 4-5 成立基金應付解凍時現金需求：中央銀行有意協助合作社 

 

資料來源：美里日報，1986 年 8 月 1日，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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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退款給合作社存款及債權人的策略 

 

如圖 4-6 所示，對於被凍結資產的二十三家華人合作社，政府感到

最棘手的是要為這些華人合作社準備一筆龐大的貸款以應付解凍後所

引起的擠兌；或者是強制命令有問題的華人合作社停止營業並且拍賣資

產攤還存款人及債權人。 

 

當時初步估計這些華人合作社最少需要五億元的馬幣來應付擠兌

的存戶，其中最大的一間需要約三億元馬幣，其他的則需要至少兩億元

馬幣。不過，問題是政府是否願意負起這筆款項的責任。對此，行動黨

秘書長林吉祥表示當初土著爆發的金融醜聞是由幾位人士所造成的，政

府既然可以收拾這個二十五億元馬幣的爛攤子，也應該比照辦理拿出一

筆錢來拯救華人合作社危機。然而，這類的拯救方案涉及全體納稅人的

錢，遭到不小的反彈。另外，如果是清盤接管，是指所有有問題的華人

合作社都要清盤接管還是另有標準？而且清盤接管意味著華人小股東

與存款人勢必無法拿回全部的錢，華人小股東與存款人願意接受嗎？
80

 

再者，至於一些有清償能力的合作社則是建議存款人，以存款單據

作為向合作社購買房屋用的依據。此舉主要是為了使其存款人安心，不

必擔心他們的存款會血本無歸。
81

 

 

 

 

                                                 
80 「合作社凍結令留後患，如何解除成棘手問題」，美里日報，1986 年 8 月 24 日，四版。 
81 「中央銀行可能建議關閉有問題合作社」，美里日報，1986 年 8月 26 日，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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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拍賣資產還錢：中央銀行可能建議關閉有問題合作社 

 

資料來源：美里日報，1986 年 8 月 26 日，五版。 

 

（三）25-25-50 方案 

 

馬華公會號召成立馬化控股後，引起華人社會社團公司化的風潮，

如今卻爆發如此嚴重的金融風暴，而且華人也看不到政府當局與馬華公

會有拿出任何比較具體的解決辦法，使得華人對馬華公會的信心有所動

搖。然而，馬華公會此次的金融危機恰好是其死對頭民主行動黨的大好

表現機會。如圖 4-7 所示，民主行動黨秘書長林吉祥與副首相嘉化見面

討論華人合作社善後事宜，之後林吉祥向華人宣布國家銀行挽救被凍結

二十三間合作社的建議，即允許存款者在他們的存款到期時，提取約 25

％的存款，另外 25％存款要在兩年後以 6％的利息計算方可提出，其餘

的 50％存款將轉為合作社的股權。另外，政府也會撥出總存款額 16 億

元的一半來協助合作社恢復營運。但是這個建議是否可行，仍要端視合

作社 54 萬存款戶是否接受。
82
林吉祥在與副首相會面後，便立即向媒體

                                                 
82 「存款限制提出一半」，美里日報，1986 年 9 月 14 日，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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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會談結果，顯然是利用副首相來製造新聞，抬高自己身價並且也告

訴華人他對合作社風暴的關心。 

 

不過，副首相也不是簡單的人物。因為當此建議一出便遭受到華人

存款戶強烈反對，因為一方面存款被限制提領，另一方面存款戶早已對

華人合作社失去信心，怎麼可能願意再去認購合作社的股票。副首相眼

看存款戶的反彈如此巨大，於隔天立即宣布 25-25-50 的方案並不是最

後的決定。所以整件事看來，副首相根本是故意放消息給林吉祥，想藉

此來試探華人存款戶的反應。
83

 

 

圖 4-7 25-25-50 方案：嘉化將錯就錯，林吉祥中計 

 

資料來源：美里日報，1986 年 9 月 28 日，七版。 

 

                                                 
83 「林吉祥中計！」，美里日報，1986 年 9 月 28 日，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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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由青團運合作社所引爆的華人社會金融危機，也不完全是因為

幾個有心人士的胡作非為就可以造成。事實上，政府在華人合作社經營

監督上的缺失，也在這場華人金融風暴中扮演了關鍵性的角色。 

 

五、政府在華人合作社經營監督上的缺失 

 

合作社是於一九二二年傳入馬來西亞，它的運作是根據一九四八年

頒佈的合作社法令。但是由於法令漏洞多，而且政府單位執行不夠嚴

謹，導致華人合作社董事能胡作非為。簡單來說，合作社風暴的起因在

於合作社收了存戶的存款後，由於經營不善因而無法支付存戶存款所引

起的擠兌風波。基本上，不是每家合作社都能收取存款，必須根據合作

社法令經由合作社總註冊官的批准，並且由總註冊官定下收取存款的限

額。然而，實際上許多合作社根本沒有得到總註冊官的准許也能收取存

款。 

 

再者，合作社法令第三十條允許合作社貸款予其子公司，而第三十

三條則允許合作社向外投資，唯須獲總註冊官批準。這兩項條文給予合

作社董事很大的自由，可以調動合作社的資金去支持對他們本身有直接

或間接利益的投資。 

 

例如合作社董事可利用合作社法令第三十條，以「貸款的方式」將

合作社資金轉移到其子公司。如此做的好處在於根據合作社章程規定，

合作社貸款予其子公司，只須在一個月內以書面通知總註冊官即可。總

註冊官可以對貸款附加一些條件，但卻不能限制或禁止貸款。然而，總

註冊官通常不會對貸款做出任何附加條件，因為總註冊官總是在貸款發

出後才接到通知。因此，合作社董事可以任意的挪用合作社資金。另外，

 81



合作社董事也可利用合作社法令第三十三條成立二元公司，
84
然後轉賣

給合作社作為子公司。這樣一來，合作社董事又可進入子公司董事會領

取豐厚的董事酬勞金。 

 

合作社法令除了在投資上給予這些董事大開方便之門外，在合作社

帳目查閱的相關法令方面也是漏洞百出。例如當合作社的投資產生虧損

時，董事可根據合作社法令第三十二條A項請求總註冊官重估合作社的

資產值以及發紅利給社員。此舉不但可以掩飾董事會管理不當之處，也

可以使社員誤以為合作社的業務健全穩當。另外，雖然合作社法令第三

十五條A項規定合作社每年（最慢不能超過十五個月）必須呈報帳目給

主管機關，但是法令的執行不夠嚴密而且該法令中並未規定董事會須呈

報合作社所屬子公司的帳目，此漏洞使得合作社的子公司得以將其資產

轉移到其子公司下，漸漸掏空合作社的資產。
85

 

因此，80 年代的華人金融風暴危機，除了有心華人對合作社資產

的掏空外。政府在合作社法令上的訂定也是大有幫助。例如在第三十條

與第三十三條規定中替有心華人創造了一個合法的掏空合作社資產管

道；當資產有所虧損了，就利用合作社法令第 32 條 A項申請重估合作

社資產及發放紅利給社員，藉此掩護合作社董事不當的行為。另外，合

作社法令第 35 條 A項雖然有規定合作社要定時向政府主管單位報帳，

但是主管單位執行法令不夠嚴密，而且也沒規定需要呈報合作社旗下投

資子公司的帳目。因而，政府法令又大開方便之門給有心華人逐步將合

作社資產掏空。 

                                                 
84  二元公司的成立是為了避免投資上的風險，以免連累其他投資項目或收益。之所以稱為二元
公司，是因為其註冊資金可以少至二元。由於註冊資本低，資產總值也低，因而無法向銀行進
行借貸。因此在借貸上，二元公司會透過其母公司或同一集團的公司來進行。 

85「合作社法令充滿漏洞」，美里日報，1986 年 9 月 13 日，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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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化控股成立之初，馬華公會領袖號召全馬來西亞華人取出在銀行

的存款，積極籌組規模龐大的企業公司，因此參與各地華人社團公司化

的股東大多是由於響應其會館或社團領袖的呼籲或者是對「新經濟政

策」感到恐懼的表現。然而，當各地華人社團公司化的合作社成立之後，

華人存款戶是由於響應其會館或社團領袖的呼籲，還是有其他特別的因

素讓這些存戶願意將錢存進華人社團公司化的合作社？另外，爆發華人

金融危機時，華人的心態是什麼？以及要探討華人金融風暴對華人社會

造成的影響。 

 

一般大眾在合作社存款的心態，並不是對合作社產生歸屬感，因為

只要填寫一張入社申請書，就能輕易的成為社員。合作社之所以能搶到

顧客，靠的是不論活期或定期存款都比馬來西亞國內銀行高 3％至 4％

的利息�。因此，這些存戶對待合作社的心態，就像他們對待銀行一樣，

毫無感情可言。特別是那些以商業化手法組織起來的合作社，更是不可

能贏得存戶的歸屬感。 

 

合作社運動的最高理想原本是追求成員間的合作，可是對外吸收存

款的行為卻完全是商業化的活動，跟理想目標背道而馳。因此，由於存

戶對合作社並無任何歸屬感，對其生死自然也就漠不關心，所關心的只

是自己的存款。所以只要一有什麼風吹草動，就不難理解存戶爭相擠兌

的心態。。
86

 

爆發擠兌時，有些人士企圖訴諸民族情緒，聲稱合作社是華人經濟

得最後防線，呼籲存戶與社員以大局為重，不要去擠提，以免民族經濟

                                                 
86「安定存款人信心避免被變相接管」，美里日報，1986 年 9 月 14 日，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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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毀於一旦。此種從民族角度為出發點來救合作社的做法，當時遭到

許多非議：(1)合作社運動不應有民族之分；(2)合作社問題的癥結，根

本與民族因素無關；(3)不能藉由民族情緒來挽救或掩飾這些合作社董

事所犯的錯誤。
87

 

就作者來看，對於支持馬來西亞華人「大民族企業」美夢的人來說，

唯有健全合作社組織、領導層提升廉能、相關法令監督嚴密，才有可能

讓社員與存戶對合作社充滿信心。不然的話，在醜聞頻傳的情況下，叫

他們繼續出錢支持，豈非癡人說夢。另外，對於貪圖合作社優厚利息的

人來說，在擠兌時以民族大義呼籲切勿擠提，以免破壞華族最後防線的

經濟命脈，對那些商業化的合作社存戶來說，恐怕只是在對牛彈琴罷了。 

 

六、合作社風暴帶來的影響 

 

馬來西亞的華人社團能集資成立公司的因素或許不盡相同，但是都

是在馬化控股成立後才紛紛效法成立，也都是成立在馬來西亞政府端出

新經濟政策的時空背景下。大多數的社團公司都是向其社團成員募集資

金成立，也有一些是向全馬華人募集資金成立的，如馬化控股、商聯控

股等。不過，在青團運合作社出現財務危機後，合作社的財務危機如滾

雪球般讓整個馬來西亞華人「大民族企業」的美夢驚醒。 

 

有的人是基於「優厚利息」的誘惑；有的人是基於對「同鄉領袖」

的信任；有的人是基於對政府推行「新經濟政策」的恐慌，因而將自身

的積蓄都投入這個打著民族意識的無底金融洞。因此，這場災難所牽扯

                                                 
87 詳見戴小華總編輯 蔡維衍主編，當代馬華文存 3 經濟卷 80 年代，（吉隆坡：馬來西亞華人

文化協會，2001 年 9 月），頁 20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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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層級是從下到上都有： 

 

（一）參與股東方面 

 

在筆者的田野調查中，嘉應會館的會員曾玉珍小姐當初不但相信這

個「大民族企業」的美夢，更相信出面號召的丹斯里拿督李萊生、丘思

東等嘉應大老會讓他們這些會員，在面對新經濟政策的威脅下會有更好

的經濟生活，因而響應認購嘉聯合作社與嘉應控股公司的股票並且成為

嘉聯合作社的社員。在下圖 4-8 中可以看到嘉聯合作社一張股票的面額

是 100 股，而在圖 4-9 中嘉應控股有限公司一張股票的面額是 1000 股。

當時的一股價值一元馬幣，所以一張嘉聯合作社的股票價值 100 元馬

幣，一張嘉應控股有限公司的股票價值 1000 元馬幣。當時並不富裕的

中、下階層華人，有的甚至拿畢生的積蓄出來購買這些華人社團公司化

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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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嘉聯合作社股票 

 

資料來源：嘉應會館的會員曾玉珍小姐提供 

 

 

 

圖 4-9 嘉應控股有限公司股票 

 

資料來源：嘉應會館的會員曾玉珍小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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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青團運合作社出事之後，各地華人社團化的公司也都紛紛

傳出情節輕重不等的弊端。其中，嘉應控股有限公司也有出現類似弊

端，由於政府監督不周讓居心不良的嘉應控股有限公司管理階層有機會

上下其手，而且關係良好的社員亦可藉此管道大舉借貸，因而留下大筆

呆帳。
88
筆者在訪問參與過嘉聯合作社與嘉應控股有限公司的嘉應會館

會員曾玉珍小姐表示： 

 

其實嘉應控股有限公司一開始營運的狀況不錯，之後會出現資金

調度的困難，我認為跟不當的借貸有關。例如有一個社員靠著他親戚在

馬華公會中擔任要職，因而向嘉應控股有限公司貸到更多的錢，之後也

不還錢，惡意形成呆帳。這只是其中一個我知道的例子，我相信一定還

有其他類似不當的借貸關係。 

 

就是這些無法無天的社員與管理階層拿光了我們的錢，他們拿了

錢就跑去國外消遙，把痛苦留給我們。所以，嘉應控股公司應該是「嘉

應痛苦公司，不是嘉應控股公司」。 

 

（二）華人合作社中間管理階層 

 

在曾玉珍小姐的訪談中，會讓人以為華人合作社的管理階層也涉及

掏空合作社資產。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有的華人合作社的管理階層是由

當地社群中具有名望的人擔任，本身並不具有相關的金融專業知識，所

以當華人金融危機爆發時，這些在當地具有名望卻不具有專業金融知識

                                                 
88 對於社員造成的惡意呆帳部分，筆者曾詢問過有無追討回來，曾小姐表示：對方敢這麼做，

表示生活一定不是很好過。大家基於「同鄉」情誼而且賠最多錢的發起者如李萊生等人也都沒

出面，因此其餘人也多不再過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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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理階層往往淪為背後黑手的替死鬼。例如曾在班達馬蘭A校擔任校

長達二十年的陳春田先生。在退休後，應大眾多元化合作社的邀請出任

該社在班達馬蘭的分行經理一職。
89

 

青團運合作社發生財務問題後，他所屬的合作社分行就開始有人上

門提領存款，但是不但存戶領不到錢，他到大眾多元化合作社總部也是

拿不到錢。因此，他被領不到錢的存戶責罵沒有信用、老千，甚至懷疑

是他把公款給虧空。因而在無法面對存戶壓力與得不到總行的支援下，

他選擇自殺並且留下遺書來說明他的無奈。從圖 4-10 與圖 4-11 中可以

看出陳春田是被華人合作社所害死的，一方面希望用他的死，向全班達

馬蘭社員請罪並且希望他們的存款能得到政府的保障，另一方面希望用

他的死來證明自己絕對沒有拿走所屬合作社任何的錢。 

 

圖 4-10 退休校長以死明志：合作社經理陳春田自殺 

 

資料來源：美里日報，1986 年 8 月 10 日，四版。 

                                                 
89「我被華人合作社害死」，美里日報，1986 年 8 月 10 日，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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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1 遺書內容：陳春田的五封遺書 

 

資料來源：美里日報，1986 年 8 月 10 日，四版。 

 

（三）間接影響方面 

 

除了直接參與投資合作社的股東及社員存戶與身為合作社中間管

理階層受到華人金融風暴影響外，也有一群人是間接的受到影響。因為

合作社除了收放款業務之外，也會進行其他項目的投資。例如青團運合

作社旗下尚有建國報社、園坵等事業，在青團運合作社被政府凍結營運

後，無法發給旗下關係企業員工的薪水，使得這些員工及其家屬的生計

面臨斷炊之苦。
90

 

另外還有一些華資企業、學校將其公款放在各地華人合作社之中，

在政府凍結華人合作社的運作之後，造成這些華資企業、學校的日常運

作也產生了問題。所以除了參加合作社的華人受害外，沒參加的華人也

                                                 
90「合作社凍結令影響巨大」，美里日報，1986 年 9 月 12 日，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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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間接受到牽連。
91

 

此次的華人金融風暴讓中、下階層華人受傷嚴重，有的損失金錢、

有的陪上性命。然而馬華公會與各地華人社團領導人最不願意看到的，

還是在此次金融風暴後，失去中、下階層華人對馬華公會與各地華人社

團的支持。因此，馬華公會莫不積極尋求政府協助解決自家合作社的金

融危機。如下圖 4-12 所示，馬化合作社在 1986 年八月被凍結時的社員

人數達 25 萬 6千人，存戶有 16 萬 6千名，存款總額達 5億 6千 3百 80

萬元馬幣，可見倘若馬化合作社處理不當，勢必會影響眾多的民眾以及

傷害到華人對其背後馬華公會的支持。 

 

由於馬華公會與當局執政黨的良好關係，馬化合作社在國家銀行的

協助下於 1987 年華人新年前，退還給馬化合作社存款人 20％的存款。

同時在 1987 年國家銀行也曾經從中協助馬化合作社與一家金融公司牽

線，打算退回馬化合作社存款人 50％的存款與 50％該金融公司的股票。

雖然是無疾而終，但是相較於其他各地華人合作社存款人的處境，馬化

合作社存款人能得到國家銀行的大力協助是非常幸福的。再者，馬華公

會總會長林良實也向馬化合作社存款人宣布，將在 1988 年華人新年前

退回馬化合作社存款人第二期的存款。
92
所以馬華公會藉由與執政黨良

好的關係，盡力的退回所有馬化合作社存款人的存款，希望能將華人金

融風暴對馬華公會的傷害降到最低。 

 

 

 

                                                 
91「存款被凍結，學校行政深受影響」，美里日報，1986 年 9 月 23 日，五版。 
92「馬化存款人農曆新年前將領第二期退款」，美里日報，1987 年 9月 3 日，六版。 

 90



圖 4-12 馬華公會盡力還錢：馬化存款人農曆新年前將領第二期退款 

 

資料來源：美里日報，1987 年 9 月 3日，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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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傳統的華人會館或社團過去在馬來西亞華人社會中扮演著全能的

角色，不管會員在政治、經濟網絡、就業需求、教育文化、社會福利及

糾紛排解等等的需求都必須由華人會館或社團來解決。然而隨著時代的

變遷、局勢的變化及政府功能的強化，許多傳統華人會館或社團的功能

逐漸被取代。在本文中，筆者試著說明傳統以「照顧鄉親」為宗旨的華

人會館或社團為何會演變成以「謀取利益」為宗旨的有限公司。 

 

在 1969 年的大選當中，執政黨巫統以及其聯盟中的馬華公會皆遭

遇到前所未有的大敗。這場選舉的大敗不但讓巫統及馬華公會底下的支

持群眾對其的領導能力動搖，也使得巫統及馬華公會分別推出其拉回支

持群眾的政策。巫統為了挽回馬來人的支持，推行以「消除貧困」與「重

組社會」為口號的新經濟政策，馬華公會也因應新經濟政策對華人社會

的威脅，呼籲華人拿出銀行的存款共同成立馬化控股有限公司以及參與

各地華人社團公司化的合作社或控股公司，以華人的大民族企業來對抗

半官方國營企業與擁有雄厚資金的外資企業的雙方夾擊。 

 

雖然馬化控股的成立，成功的帶動了馬來西亞華人社團公司化的風

潮。然而，擁有政治資源的馬華公會出面呼籲成立馬化控股公司，使得

「政治」和「經濟」兩種截然不同路線產生火花時，不免招致華人社會

多方批評。姑且不論馬華公會此舉對華人經濟的幫助有多少，不過如果

從政治利益來看，馬華公會確實在推動「馬化控股有限公司」後，成功

地再次凝聚華人社會對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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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馬華公會甜蜜的時間並沒有持續太久。1986 年青團運合作社

的弊端，揭開了馬來西亞各地華人社團公司化的問題。原本合資成立的

大民族企業美夢，一時之間變成所有華人的惡夢。有的華人失去畢生的

積蓄、有的華人賠上性命、有的華人領不到薪資無法養家活口。因而紛

紛將矛頭指向當初號召成立大民族企業的馬華公會。 

 

另外，政府在這場華人金融風暴中也扮演著關鍵性的「加害者」角

色。政府在金融風暴之初，也曾提出一些解決方案，例如緊急信貸計劃，

應付解凍時現金需求；籌款應付擠兌，抑或拍賣資產攤還存款人及債權

人；限制存款，25-25-50 方案等等，但是這些政策僅止於說，政府從來

都沒有付諸實行。相較於政府之前爽快處理 25 億元馬幣的土著銀行醜

聞，面對此次的華人金融風暴處理顯得拖三阻四，筆者認為擺明了是要

讓華人社會內部因為此次的金融風暴產生分裂，讓華人政黨失去華人社

會對其的支持，進而讓巫統能持續在馬來西亞政壇獨大。 

 

面對外有新經濟政策的威脅，內有支持群眾鬆動的危機，馬華公會

順勢鼓吹全馬華人秉持「合作」的精神共同集資打造「大民族企業」。

因而在馬青合作社的概念原型出現後，很快地又成立馬化合作社，接著

以馬化合作社為中心開始對外募集資金成立馬化控股有限公司。由於馬

化控股有限公司的成功經驗，使得華人社會紛紛複製此模式，集合各地

華人資金將其地方華人社團公司化。不過，由於政府監督與各地華人經

營水準不一的問題，這個「大民族企業」的美夢不久就因為青團運合作

社的經營不善而粉碎了。從整個華人金融風暴中，我們不難梳理出一些

有趣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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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為幫助，實則掏空：在馬來西亞華人金融危機中，可以套用

陳志明教授從「階級」角度來解釋馬來西亞華人與馬來人族群競爭的關

係。馬來精英為了他們本身的政治及經濟利益，突出自己成為照顧馬來

人利益，以及抑制被他們描繪為經濟支配者與政治挑戰者的華人的保護

者。另一方面，華人精英則在抑制馬來人支配力量，以保護華人利益的

名義下謀求團結華人群眾。然而在馬來人與華人相互競爭社會資源時，

這兩族群的較高階層者卻為了彼此之間的階級利益互相合作。
93

 

例如此次的華人金融危機，政府在合作社的法令上第三十條與第三

十三條規定根本是讓有心人士透過合法的手段來掏空公司，而且合作社

發展局也沒有根據合作社法令第 35 條負起監督合作社營運的責任。因

而讓有心的華人資產階級可以打著「團結」的口號大肆搜括華人的血汗

錢；另外，如下圖 5-1 所示，在華人合作社初露危機時，如果中央銀行

能比照之前處理亞洲銀行、哈比銀行與淋琪金融的手法，先投入五千萬

元挽救青團運合作社，就不會連累到其他合作社，並且中央銀行這種處

理方式會間接造成整個華社對合作社產生錯誤印象，以為華人合作社就

是騙人的，華人合作社董事就是「吃人」的。
94

 

 

 

 

 

 

                                                 
93  陳志明《華裔和族群關係的研究—從若干族群關係的經濟理論談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集刊，第 69 期，民國 79 年春季，頁 9。 
94 「中行無誠意，挽救合作社」，美里日報，1986 年 8 月 17 日，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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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中央銀行差別待遇：中行無誠意，挽救合作社 

 

資料來源：美里日報，1986 年 8 月 17 日，五版。 

 

在整個華人金融風暴的處理過程中，筆者認為最大的贏家便是政

府。法令規範不周全與合作社發展局監督不力怎麼可以說是政府的無心

之過。因為這個無心之過使得少數有心的華人資產階級，經由與合作社

借貸的關係或經營合作社的機會中，逐步掏空華人社團公司化所成立的

合作社或控股公司的資產，大賺中、下階層華人的血汗錢。 

 

另外，由於華人社團公司化的風潮是鼓勵華人將銀行中的存款以及

其他資產都拿出來成立合作社或控股公司，藉著眾人的力量成立大企業

來對抗半官方的國營企業與外資企業。因此，政府在調查華人金融風暴

的過程，不但有了清查華人資產的藉口，也更能夠掌握華人實際擁有的

財富。再者，政府在處理華人金融風暴危機時，一開始就明確地凍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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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華人合作社資產。不過，在凍結華人合作社資產之後，政府對華

人金融風暴危機的處理卻顯得反反覆覆，一直都沒有提出具體解決辦

法。這會使得急需用錢卻又拿不到錢的中、下階層華人更為心急，因而

會將矛頭指向當初慫恿他們參與華人合作社的華人社團領袖，進而挑起

中、下階層華人對華人的社團領袖仇視，達到分化華人政治勢力的目的

並且更加鞏固馬來人的政治地位。 

 

二、合作社風暴牽動馬華內閣部長的心：1965 年由於華文教育的觀

點不同，使得馬華公會與華團漸行漸遠，導致 1969 年 5 月大選的敗選；

由於新經濟政策對華人社會造成的不安與馬華公會適時以華人領導者

的姿態，鼓吹集合華人資金搞「大企業」，因此華人再次回到馬華公會

的懷抱中。然而這次華人的合作社風暴又再一次襲捲馬華公會，因為被

凍結的 23 間合作社，
95
估計至少 70％以上的金融分行職員與存款客戶，

若不是馬華黨員就是馬華的支持者。一但他們的存款無法全部拿回而且

該決定與政府內閣有關，首當其衝的便是馬華部長。因此，馬華公會在

處理華人合作社風暴上，必須小心翼翼。因為一但處理不妥善，勢必連

累整個馬華公會。
96

 

另一方面，馬華公會的主要對手—民主行動黨的秘書長林吉祥，也

對華人合作社風暴多有著墨。在華人合作社風暴爆發後，林吉祥屢屢對

政府喊話或提供建議。林吉祥呼籲政府不但要確保所有存款戶的血汗錢

                                                 
95 被中央銀行凍結資產的二十三家合作社為：福利合作社、金山多元化合作社、馬來西亞實業

金融合作社、美華合作社、參合合作社、人民合作社、馬聯合作社、婦團運合作社、金馬合

作社、統壹合作社、大眾多元合作社、馬信貸合作社、惠聯合作社、裕隆合作社、馬來西亞

青年經濟發展合作社、鵬聯合作社、福聯合作社、馬達工商合作社、馬化合作社、人人合作

社、自立合作社、萬合作社及萬人合作社。詳見「23家合作社資產凍結」，美里日報，1986

年 8 月 9日，四版。 
96 「馬華頭頭夜夜難眠，社員存戶亂箭穿心」，美里日報，1986 年 9 月 21 日，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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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能領回，而且要查辦涉及不法行為的華人合作社董事與政府官員。整

體來說，此次華人合作社的風暴不但使升斗小民的存戶寢食不安，也提

供了一個絕佳的舞台提供馬華公會與民主行動黨好好表演一番。 

 

三、華人合作社的社會公益作用：華人合作社除了營利事業外，當 

初有的合作社成立的目標也帶有社會公益的目的。由於客觀環境的原

因，馬來西亞青年學子尋求深造的機會往往受到挫折，主要的阻力來自

兩方面：其一是國內高等教育機關的擴展趕不上逐年增加的入學需求，

使得許多有志深造的華人青年不能如願；另一個主要的阻力是經濟的因

素，除了國內的大學門檻過高外，如果要到國外留學，費用也是很高，

並非一般家長所能負擔的。在這種情況下，升斗小民的子女要進大學深

造的希望肯定是越來越渺茫，因此迫使許多青年在初中或高中畢業後就

出來找工作。 

 

例如自立合作社成立時便秉持著倘若個人的力量辦不到的事，如果

把大家的力量一點一滴地集合起來就有把握辦到。面對華人教育的困

境，自立合作社的董事便在一九八六年發起大學貸學金的計劃。根據董

事部的計劃，如果一九八六年參加自立合作社的人數達到十萬名，每年

就可以保送一千多名華人學生進入國內外大學就讀。
97
另外，謝富年、

吳德芳等客家鄉賢也希望成立客家人的企業公司，透過穩紮穩打的經營

方式，每年賺取固定的利潤，一部分發給客家股東作為應得的利息，一

部分用於全馬來西亞客家華人的文教福利。
98

 

                                                 
97 「合作社提供經援，培養專業人才」，美里日報，1984 年 9 月 11 日，一版。 
98  馬來西亞嘉屬會館聯合會，五十年的歷程，（吉隆玻：馬來西亞嘉屬會館聯合會，2001 年），

頁 26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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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華人合作社失敗的原因：作者在田野訪問的結果中發現「華 

人社團公司化」失敗的原因歸納為二點：（1）用人不當，各會館或社團

合作社的發起人幾乎都是該會館傑出的政治或商業人物代表。這些人本

身都有其龐大的事業，然後又要身兼合作社董事的情況下，難免心有餘

而力不足，給了有心人士可以操弄合作社資產的機會。例如嘉聯合作社

的成立是由李萊生跟丘思東兩位大老發起，當時一股一元馬幣，一張是

一千元馬幣，一開始便募集了兩千萬元的資金。但是李萊生跟丘思東本

身的事業都很龐大，因此雖兼任嘉聯合作社董事卻無力協助嘉應合作社

股東獲利，因而讓有心人士可以操控嘉聯合作社，最終使得投資嘉聯合

作社的鄉親血本無歸。（2）超貸與投資不當，作者在田野訪談中發現有

些人加入會館或社團是為了名跟利，因為大部分的華人會館或社團不但

擁有悠久的歷史，而且也具備了一些優越的條件吸引有心人士的操作。

例如擁有資產，經濟實力雄厚。華人會館或社團早期買下的不動產及其

他產業，除了可以解決本身會所及辦事處的問題外，隨著馬來西亞經濟

的發展，如今大多價值不凡；另外，身為華人會館或社團的領導人在華

人社會中擁有一定的公信力與名望，因為華人會館或社團的領導人總是

能在華人社會需要時挺身而出。 

 

因此，有心人士透過「會館」與「社團」的舞台可以吸引到政黨的

注意，進而使自己有機會得到政黨的青睞，獲得政治提名的機會。另外，

由於會館或社團的資產龐大加上馬華公會的鼓吹下，華人會館或社團大

多成立合作社或控股公司並且多有進行存放款的業務，若能取得會館或

社團的控制權，不但能利用會館或社團的資產進行私人投資，而且也能

藉由控制合作社的放款與否來打擊政敵與控制其支持者。另外，由於多

數會館或社團中有投資經驗的董事只掛名不過問，因此在進行副業投資

時往往因為投資不當而造成會館或社團小股東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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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華人合作社背後的意涵：馬化控股所引起的華人社團公司化風

潮的精神在於，如何集合華人社會的力量來共同打造屬於華人的「民族

企業」，並透過此企業來提升與改善華人的經濟地位。然而，事後來看

華人社團公司化風潮的成效，其中的確是有些華人合作社能夠獲利，如

下圖 5-3 所示，位於東馬的美里多元化合作社在 1986 年時盈利四十一

萬餘元。不過，整體上來說還是虧損的多獲利的少。 

 

圖 5-2 美化合作社盈利四十一萬元 

 

資料來源：美里日報，1986 年 12 月 6日，八版。 

 

因此，華人社團公司化的風潮並沒有如一開始所說的能提升與改善

華人的經濟地位，反而使相信並且投資參與這個理念的華人損失慘重。

再者，從筆者訪談嘉聯會副主席的林偉江先生的內容來看，這股華人社

團公司化的風潮不但沒有實踐其理想，連最基本的工作保障也沒有：
99

 

                                                 
99 此次的田野調查時間為 2004 年 7月 3日，前往西馬芙蓉一處鄉村俱樂部，與曾擔任過嘉應控

股公司董事的林偉江先生就「嘉應控股公司」為題進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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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的華人合作社或控股公司，並沒有將其所需的職員工作優

先保留給該社團或會館的人。例如嘉聯合作社或嘉應控股有限公司在找

職員時，並沒有規定優先考慮嘉應會館的會員。 

 

所以，若從事後來檢驗華人社團公司化承諾要提升與改善華人的經

濟地位的說法來看，筆者認為根本是在欺騙中、下階層的華人。不但無

法保護華人在新經濟政策下能有更好的生活，由各地會館或社團所屬會

員出資成立的合作社或控股公司，在尋找職員時也沒有保留給主要出資

的會員或其家屬。而之所以會形成華人社團公司化風潮根本是特殊時空

背景下的產物，背後真正的意涵其實是馬華公會為了重新拉攏華人社會

支持的技倆。 

 

本論文僅就作者在當地蒐集與訪談所得到的資料，配合一些既有的

書籍，來分析馬來西亞華人社團公司化的成因與困境，以及華人社團公

司化所引發的風暴對華人與政府所造成的影響。其中仍有許多不足之

處，例如合作社風暴的後續退款處理，由於政府始終沒有提出一個完整

的解決方案，導致每個參與華人合作社的股東，結局不盡相同。運氣好

的，像是參與馬化合作社的人，政府出面協助馬化合作社退還股東與存

戶的資金；運氣不好的，合作社草草結束，有心人士帶著其他華人的血

汗錢遠走高飛，留下求償無門的股東與存戶。關於各個合作社最後不同

的結局，由於作者蒐集的資料有限，尚待有志之士能做更進一步深入且

完整的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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